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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殊
教
育
係
針
對
在
學
習
、
適
應
上
有
著
特
殊
需
要
或
困
難
的
學
生

浙
寶
施
芝

．
乙
-種

教
育

照
顧
措
施

，
為
現
代

 教
育

系
統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目

前
已

成
為

衡
量

一
國

教
育

水
準

的
一

項
重

要
指

標
．

夕
因

而
積

極
發

展
特

殊
教

育
，
不

 但
形

成
世

界
各

國
教

育
推

展
上

的
共

同
趨

勢
，

亦
為

我
國

當
前

教
育

施
政

上
酌

三
項

重
要

課
題

。

 各
項
特
殊
教
育
措
施
對
國
家
人
力
發
展
之
影
響
深
廣
長
遠
，
然
其
工
作
經
緯
萬
喘
，
問
題
盤
根
錯
節
，
端
賴
釐

 訂
正
確
的
策
略
與
周
詳
的
計
畫
，
作
為
工
作
執
行
之
準
繩
；
而
尤
其
重
要
的
是
，
務
須
往
事
前
有
細
密
完
整
的
規
劃

 作
業

，
從

事
各

種
分

析
研

究
，

瞭
解

全
盤

實
際

情
況

，
然

後
計

畫
始

望
能

符
《

n
需

要
，

切
實

可
行

。

 近
年
來
我
國
社
會
變
遷
快
速
，
在
民
主
風
氣
激
盪
之
下
，
許
多
民
間
社
團
、
家
長
或
個
人
，
面
對
各
項
特
殊
教

 育
問
題
，
常
會
提
出
批
評
或
建
言
，
尤
其
隨
看
國
會
結
構
之
改
變
，
未
來
立
法
部
門
對
行
政
部
門
的
監
督
與
制
衡
勢

 將
與
日
俱
增
，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
務
求
具
備
堅
實
之
理
論
基
礎
與
事
實
依
據
，
使
教
育
決
策
能
更
臻
完
美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教
育

部
教
育
研

究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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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
專
門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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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

期
特

殊
教

育
措

施
品

質
更

高
，

行
政

更
有

效
率

，
俾

能
經

得
起

各
方

面
的

考
驗

。

 若
干
先
進
國
家
，
在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中
設
有
專
賣
部
門
，
負
責
辦
理
特
殊
教
育
有
關
的
業
務
，
如
美
國
教
育
部

 設
有
「
特
殊
教
育
及
復
健
服
務
署
」
即
為
一
例
。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近
二
十
年
來
迅
速
擴
充
發
達
，
未
來
自
亦
應
設
立

 專
責

部
門

，
以

利
業

務
更

積
極

有
效

之
推

展
。

 教
育
部
因
此
一
直
在
規
劃
修
訂
教
育
部
組
織
法
，
研
擬
增
設
特
殊
教
育
司
，
以
專
賣
成
。
在
修
法
工
作
尚
未
完

 成
之
前
，
並
先
採
用
權
宜
辦
法
，
於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成
立
一
臨
時
性
之
諮
詢
組
織
｜
特
殊
教
育
委
員
會
，
負
責
全
國

 特
殊
教
育
政
策
及
整
體
規
劃
事
宜
。
以
積
極
落
實
因
材
施
教
、
有
教
無
類
的
教
育
理
念
，
其
幕
僚
作
業
則
由
部
內
常

 設
之
教
育
研
究
委
員
會
兼
辦
。
特
殊
教
育
委
員
會
目
前
聘
有
四
十
二
位
委
員
，
包
括
「
資
賦
優
異
教
育
」
與
「
身
心

 障
礙
教
育
」
兩
方
面
之
學
者
專
家
、
有
關
行
政
單
位
主
管
及
殘
障
人
士
代
表
等
，
並
由
部
內
有
關
單
位
分
別
指
派
科

 長
級
以
上
人
員
各
一
人
組
成
工
作
小
組
，
以
資
密
切
聯
繫
配
合
，
其
主
要
工
作
任
務
有
三
；
廿
有
關
特
殊
教
育
政
策

 之
研
議
；
□
各
級
學
校
特
殊
教
育
改
進
方
案
之
設
計
、
推
動
與
評
估
；
日
有
關
特
殊
教
育
工
作
之
諮
詢
等
事
項
。
該

 委
員

會
每

兩
個

月
開

會
一

次
，

到
目

前
已

召
開

二
十

一
次

委
員

會
議

。

 四
年
來
，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在
教
育
部
教
育
研
究
委
員
會
及
特
殊
教
育
委
員
會
的
悉
心
規
劃
下
，
除
已
獲
致
初
步

 成
果
外
，
並
可
望
將
有
長
足
之
進
展
。
筆
者
因
職
務
之
便
，
適
得
以
全
程
與
聞
其
事
。
為
使
各
界
能
充
分
瞭
解
特
殊

 教
育
有
關
規
劃
措
施
的
全
盤
構
想
。
願
將
過
去
四
年
間
之
規
劃
過
程
與
未
來
六
年
之
發
展
重
點
，
撰
介
於
後
，
以
供

 關
心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人
士

之
參

考
。



 廿
推
行
特
殊
教
育
的
基
本
理
念
｜
教
育
機
會
均
等

 特
殊
教
育
是
立
足
於
「
教
育
機
會
均
等
」
的
基
本
理
念
之
上
，
而
落
實
於
「
有
教
無
類
」
與
「
因
材
施
教

 」
兩

項
原

則
的

貫
徹

施
行

；

 f
^
4
有
教
無
類
｜
肯
定
人
人
都
有
教
育
的
可
能
性
和
受
教
育
的
權
利
。
教
育
是
一
種
愛
心
的
事
業
，
現
代
教
育
的

 發
展
趨
勢
，
對
於
任
何
兒
童
均
不
得
剝
奪
其
就
學
的
權
利
，
無
論
是
資
賦
優
異
、
智
能
不
足
或
是
其
他
各

種

 身
心
障
礙
的
兒
童
，
都
應
該
是
我
們
施
教
的
對
象
，
尤
其
是
要
能
愛
身
心
有
缺
陷
的
人
、
愛
學
習
有
困
難
的

 人
，
才
是
真
正
的
「
教
育
愛
」
。
故
吾
人
應
建
立
「
最
少
限
制
的
環
境
」
，
撤
除
教
育
與
生
活
環
境
中
各
種

 限
制
與
藩
籬
，
讓
殘
障
者
也
能
擁
有
同
等
享
受
各
種
教
育
資
源
、
參
與
各
種
教
育
活
動
的
權
利
，
使
其
能
獲

 得
「
最
大
的
發
展
機
會
」
。

 入
因
材
施
教
｜
肯
定
「
個
別
差
異
」
是
一
種
自
然
現
象
，
而
因
材
施
教
即
是
一
種
適
應
個
別
差
異
的
「
適
性

的

 教
育
」
。
特
殊
兒
童
一
般
而
言
，
是
在
某
一
方
面
或
某
些
方
面
的
個
別
差
異
特
別
顯
著
，
以
致
有
學
習
、

適

 應
上
特
殊
需
要
或
困
難
的
兒
童
。
具
體
來
說
，
特
殊
兒
童
分
為
兩
大
類
；
一
類
是
「
得
天
獨
厚
」
的
「
資

賦

 優
異
」
兒
童
，
另
一
類
是
「
先
天
不
足
」
或
「
後
天
失
調
」
的
「
身
心
障
礙
」
兒
童
，
凡
此
均
應
施
予
各

適

 其
性
的
教
育
措
施
。
同
時
，
特
殊
兒
童
之
有
別
於
一
般
兒
童
者
，
只
是
接
受
教
育
能
力
程
度
上
的
差
異
，

而

 不
是
本
質
上
迥
然
有
別
，
只
因
其
在
學
習
、
適
應
上
有
特
殊
需
要
或
困
難
，
基
於
適
性
教
育
的
考
慮
而
予

因

 材
施
教
。
特
殊
教
育
的
提
供
，
適
足
以
突
破
一
般
教
育
的
瓶
頸
，
而
有
助
於
提
昇
一
般
教
育
整
體
的
品
質

，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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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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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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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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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特
殊
教
育
須
與
一
般
教
育
同
時
並
進
、
相
輔
相
成
，
整
體
教
育
工
作
始
能
真
正
達
成
因
材
施
教
的
要
求

。

 進
一
步
言
之
，
特
殊
兒
童
｜
尤
其
是
身
心
障
礙
的
兒
童
，
基
於
因
材
施
教
的
原
則
，
必
然
涉
及
「
教
育

 安
置

」
與

「
教

育
治

療
」

兩
項

問
題

；

 山
教
育
安
置
｜
我
國
對
於
特
殊
兒
童
的
教
育
安
置
型
態
，
主
要

可
分
為
；

0特
殊

教
育
學
校

‧
i0特

殊
教

育

 班
；
Q
混
合
就
讀
等
三
類
型
。
茲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

 0特
殊
教
育
學
校
｜
係
為
同
一
類
型
的
殘
障
兒
童
而
設
立
的

教
育
機

構
。
這
些

機
構
不
僅

安
排
有
受

過
專

 業
訓
練
的
人
員
，
且
在
課
程
與
教
學
設
施
方
面
亦
與
普
通
學
校
不
同
，
以
適
應
學
生
的
特
殊
需
要
。

 Q特
殊
教
育
班
｜
絕
大
多
數
殘
障
程
度
較
輕
的
特
殊
兒
童
，

係
就
讀

於
一
般
學

校
。
為
給

予
這
些
學

生
適

 當
的
教
育
，
通
常
即
在
一
般
學
校
申
設
立
特
殊
教
育
班
。
目
前
特
殊
教
育
班
的
主
要
型
態
有
兩
種
；

 A
自
足
式
的
特
殊
教
育
班
｜
係
為
同
一
類
型
的
特
殊
兒
童
而

設
立
者
，

這
種
班
級

有
固
定
的

學
生
，
且

 全
部

時
間

皆
在

特
定

班
級

中
進

行
學

習
活

動
。

 B
資
源
班
｜
係
一
種
部
分
時
間
的
特
殊
教
育
措
施
，
學
生
在

一
般
課
程

的
基
礎
上

，
於
特
定

的
時
間
到

 資
源
教
室
接
受
特
殊
的
課
程
或
補
救
教
學
。
目
前
在
國
民
中
、
小
學
中
已
有
為
智
能
不
足
、
學
習
遲

 緩
︵

低
成

就
︶

、
聽

覺
障

礙
及

資
賦

優
異

學
生

而
設

置
的

資
源

班
。

 Q
混
《
^
就
讀
｜
特
殊
兒
童
與
普
通
兒
童
在
一
起
上
課
，
同
時
有
特
殊
教
育
專
業
人
員
從
旁
協
助
或
課
餘
指

 導
。

最
典

型
的

是
「

視
障

兒
童

混
合

教
育

計
畫

」
︵

俗
稱

「
盲

生
走

讀
」

計
畫

︶
。

 至
於
如
何
選
擇
實
施
特
殊
教
育
的
方
式
，
則
必
需
考
慮
到
學
生
的
特
殊
需
要
︵
障
礙
程
度
︶
與
進



 展
情
況
。
障
礙
程
度
較
重
者
，
可
採
隔
離
式
；
較
輕
者
則
以
資
源
班
式
為
佳
。
進
展
情
況
良
好
者
，
予

 以
回

歸
；

惡
化

者
，

則
予

轉
介

或
隔

離
治

療
。

 此
外
，
應
考
慮
靠
近
居
家
或
通
學
方
便
，
以
便
於
享

受
家
庭

溫
暖
及
獲

得
父
母
家

人
的
協
助

，
污
-
坦

 點
對

年
幼

障
礙

兒
童

尤
為

重
要

。

 切
教
育
治
療
｜
在
教
育
上
，
我
們
必
須
充
分
發
揮
特
殊
兒
童
的
健
全
部
分
，
這
是
潛
能
發
展
的
教
育
；
對
於

 缺
陷
部
分
，
就
需
進
行
教
育
治
療
，
也
就
是
以
補
救
教
學
實
施
補
償
教
育
。
具
體
言
之
。
所
謂
「
教
育

治

 療
」
，
是
透
過
教
育
的
方
法
，
以
補
救
、
解
決
學
生
的
困
難
，
而
這
些
方
法
包
括
彈
性
的
課
程
、
教
材

、

 教
法
、
評
量
、
編
班
和
特
殊
的
環
境
與
設
施
等
，
其
目
的
可
說
是
「
以
教
育
補
恨
天
」
，
亦
即
是
用
特

殊

 教
育

的
方

法
來

彌
補

學
生

先
、

後
天

的
缺

陷
。

 今
日
教
育
的
課
題
，
一
方
面
是
要
求
「
量
」
的
擴
充
，
一
方
面
則
要
求
「
質
」
的
提
昇
。
要
求
「
量
」
的
擴
充

 ，
便
要
實
施
全
民
教
育
，
做
到
「
有
教
無
類
」
；
要
求
「
質
」
的
提
昇
，
即
應
加
強
推
展
特
殊
教
育
，
做
到
「
因
材

 施
教
」
。
今
日
我
國
國
民
教
育
在
量
的
方
面
，
就
學
率
高
達
百
分
之
九
十
九
以
上
，
已
接
近
全
民
教
育
的
理
想
，
其

 所
差
不
及
百
分
之
一
者
，
主
要
蓋
由
於
仍
有
少
數
特
殊
兒
童
失
學
之
故
，
惟
目
前
特
殊
兒
童
之
在
學
者
，
超
過
八
成

 以
上
是
在
一
般
學
校
的
普
通
班
就
讀
，
對
一
般
教
育
的
「
質
」
不
無
影
響
，
故
亟
需
加
強
特
殊
教
育
的
照
顧
，
特
殊

 教
育
如
果
辦
得
成
功
，
整
個
教
育
的
「
質
」
才
可
能
提
昇
，
因
此
，
加
速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
便
成
為
刻
不
容
緩
之

 事
。 □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性
規
劃

我
國

特
殊

教
有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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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發

展
性

地
規

劃
｜

發
展

性
的

計
畫

 任
何
施
政
措
施
的
規
劃
，
受
限
於
時
間
及
各
種
主
、
客
觀
條
件
，
不
可
能
絕
對
地
做
到
十
全
十
美
，
並
且
理
想

 的
目
標
亦
不
可
能
一
蹴
而
幾
，
因
此
，
實
在
無
法
一
次
規
劃
出
可
供
據
以
久
遠
不
變
執
行
的
計
畫
。
故
吾
人
在
考
慮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時
，
亦
惟
有
基
於
特
殊
教
育
基
本
政
策
的
「
癢
續
性
」
與
「
階
段
性
」
，
採
取
「
行
動
研

 究
」
的
途
徑
，
因
應
各
階
段
的
目
標
。
進
行
「
發
展
性
規
劃
」
｜
亦
即
先
儘
可
能
規
劃
目
前
認
為
最
合
適
的
計
畫
，

 然
後
在
執
行
計
畫
的
過
程
中
，
持
續
不
斷
地
進
行
評
估
、
研
究
及
檢
討
，
俾
據
以
定
期
修
正
原
計
畫
並
改
進
釐
訂
下

 一
階
段
的
計
畫
。
因
此
，
就
「
規
劃
的
作
業
」
而
言
，
係
屬
一
「
持
續
發
展
性
地
規
劃
歷
程
」
；
而
就
「
計
畫
的
呈

 現
」

而
言

，
則

為
一

「
階

段
發

展
性

的
計

畫
方

案
」

。

 乙
發
展
性
規
劃
的
特
質
｜
行
動
研
究
︵
卜
CtiOn   ReSearCh︶

山
行

動
研

究
的

概
念

 根
據
行
動
研
究
的
倡
導
者
柯
雷
︵
卯
匡
．
COre^︶

的
看

法
。
若
依

所
研
究
的

問
題
及
研

究
者
的
性

 質
為

準
，

則
教

育
研

究
可

區
分

為
兩

大
類

；

 第
一
類
是
以
科
學
的
方
法
研
究
別
人
的
問
題
。
這
一
類
的
研
究
者
通
常
以
大
學
教
師
為
主
，
從
學

術

 觀
點
而
言
，
此
類
研
究
者
可
稱
為
專
業
研
究
者
，
通
常
利
用
出
版
專
著
或
透
過
雜
誌
、
演
講
等
方
式
，
將

 研
究
結
果
公
諸
於
世
，
使
實
際
從
事
教
育
工
作
的
人
員
，
利
用
其
研
究
結
果
改
進
他
們
的
工
作
。

 第
二
類
是
以
科
學
的
方
法
研
究
自
己
工
作
領
域
內
的
問
題
。
這
一
類
的
研
究
者
通
常
為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行
政
人
員
、
輔
導
人
員
或
教
師
，
應
用
客
觀
的
科
學
方
法
，
企
圖
獲
得
較
佳
的
決
定
，
以
提
昇
工
作
的



 效
果
︵
CoUrtne^. 1965 : 254︶

   o

 「
行
動
研
究
」
屬
於
上
述
的
第
二
類
。
這
種
以
教
育
實
際
工
作
者
為
主
所
進
行
的
研
究
，
建
立
在

具

 體
的

問
題

情
境

申
，

研
究

的
結

果
可

適
於

即
時

之
應

用
。

行
動

研
究

的
準

則

 若
進
一
步
就
行
動
研
究
的
具
體
應
用
而
言
，
則
吾
人
為
有
效
規
劃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計
畫
，
至
少

應

 把
握

左
列

兩
項

基
本

原
則

；

 0
合
作
性
的
研
究
，
結
合
理
論
與
實
際

 勒
溫
︵
丕
T
.
^
召
i
n
︶
；
認
為
行
動
研
究
是
將
科

學
研
究

者
與
實
際

工
作
者
之

智
慧
與
能

力
結
合

 在
一
件
合
作
的
事
業
上
︵
Linnittt  ^949  :  IX︶

。
觀
諸
教

育
部
特
殊

教
育
委
員

會
係
由
特

殊
教

育

 各
方
面
學
者
專
家
、
殘
障
人
士
代
表
及
有
關
行
政
主
管
共
同
組
成
，
並
能
有
效
運
作
，
即
符
合
於
此
項

 原
則
。

 Q
系
統
性
地
檢
查
。
以
解
決
實
務
問
題

 美
國
聯
邦
教
育
署
的
法
蘭
西
斯
︵
 T.  Franset^^認

為
；
「
行
動
研
究
是
一
種
系
統
的
檢
查

方

 法
，
檢
查
者
為
個
人
或
團
體
；
檢
查
的
目
的
，
是
企
圖
就
其
當
前
工
作
上
尚
未
解
決
的
問
題
，
尋
取

正

 確
的
答
案
，
並
從
而
改
進
其
工
作
。
」
︵
CoUrtney,  ^965  : 246^247︶

衡
諸
後
節
所
將
介
紹

教

 育
部
如
何
進
行
有
關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之
全
盤
性
調
查
的
作
業
歷
程
，
以
澈
底
了
解
特
殊
教
育
實
施
現

況

 與
問

題
之

癥
結

，
即

可
發

現
此

項
原

則
。

亦
經

貫
徹

執
行

。

我
國

特
殊

教
有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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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殊
教
有
的
發
展
與
規
畫
 
 
 
 
 
 
 
 
 
 
 
 
 
 
 
 
 
 
 
 
 
 
 
 
八

 匕
發
展
性
規
劃
的
模
式
｜
綜
合
掃
瞄
模
式
︵
舀
ixed-Scanning匡

o^e^︶

 吾
人
的
理
念
架
構
，
往
往
可
藉
看
簡
化
的
「
模
式
」
︵
客
ode^︶

作
為
概
念
工
具
，
以
便
於
協
助
人
們
進
行
觀

 察
、
分
析
與
瞭
解
。
教
育
部
近
年
來
對
於
特
殊
教
育
發
展
所
作
各
項
規
劃
措
施
之
背
後
所
蘊
涵
的
全
盤
構
想
究
竟
為

 何
p^以

筆
者

的
看

法
，

可
藉

看
「

綜
合

掃
瞄

模
式

」
加

以
說

明
。

山
綜
合
掃
瞄
模
式
的
概
念

 艾
奇
歐
尼
︵
卜
E
t
Z
i
o
n
^
︶
提
出
「
綜
《
?
掃
瞄
」
的
決
策
模
式
，
指
示
決
策
者
在
面
對
決
策
場
《
n
時

 ，
應
從
兩
個
角
度
進
行
觀
察
；
一
是
如
利
用
廣
角
的
相
機
，
瞄
準
決
策
場
合
的
每
一
部
分
，
但
不
必
拘
泥

 於
細
節
；
一
是
如
利
用
狹
角
的
相
機
，
瞄
準
經
前
者
檢
視
後
所
顯
示
出
來
需
要
較
深
度
檢
驗
的
區
域
。

 此
一
模
式
，
一
方
面
可
適
度
應
用
理
性
的
決
策
模
式
來
審
視
一
般
性
的
政
策
要
素
，
以
補
救
漸
進
的

 決
策
模
式
之
缺
失
；
一
方
面
復
可
適
度
應
用
漸
進
模
式
來
探
討
決
策
者
所
認
為
必
要
調
查
的
特
殊
項
目
，

 以
解
決
理
性
的
決
策
模
式
所
造
成
之
困
境
，
如
此
一
來
，
決
策
者
僅
須
再
深
入
調
查
經
過
選
擇
的
要
點
，

 而
不
致
因
受
制
於
各
項
零
碎
細
節
的
診
視
，
而
忽
略
了
基
本
政
策
目
標
。
故
艾
奇
歐
尼
特
別
闡
釋
綜
《
^
掃

 瞄
模
式
說
；
「
決
策
者
係
依
據
其
目
標
觀
點
，
去
探
究
主
要
的
方
案
，
以
作
成
基
本
性
的
決
定
。
而
綜
合

 掃
瞄
模
式
之
不
同
於
理
性
模
式
，
在
於
決
策
者
為
便
於
進
行
縱
覽
，
得
以
略
去
各
項
細
節
及
特
殊
項
目
；

 亦
復
能
在
基
本
性
決
定
的
架
構
脈
絡
下
，
作
成
各
項
漸
進
的
決
定
。
」
︵
EtZioni,  1967 : 389^390

 歸
納
言
之
，
綜
合
掃
瞄
模
式
包
括
左
列
兩
項
步
驟
；



 0
鉅
觀
式
地
綜
覽
｜
第
一
階
段
，
如
用
廣
角
相
機
掃
瞄
。

 0
微
觀
式
地
細
察
｜
第
二
階
段
，
如
用
狹
角
相
機
瞄
準
。

階
段
性
地
瞭
解
並
改
進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工
作

 我
國
過
去
四
年
及
未
來
六
年
的
特
殊
教
育
發
展
與
規
劃
，
以
綜
合
掃
瞄
模
式
來
加
以
觀
察
、
說

明
，

 可
呈

現
出

左
列

兩
階

段
性

︵
至

於
其

詳
，

將
於

文
後

各
節

分
述

︶

 0
第
一
階
段
的
廣
角
掃
瞄
｜
兼
顧
「
量
」
與
「
質
」

 A
在
「
量
」
的
方
面
作
全
面
調
查

 本
項
包
括
進
行
；

 a
特
殊
教
育
「
學
生
」
量
的
調
查
｜
「
第
二
次
全
國
特
殊
兒
童
普
查
」
工
作

 b
特
殊
教
育
「
師
資
」
量
的
調
查
｜
台
灣
地
區
未
來
六
年
國
小
、
國
申
及
高
中
︵
職
︶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供
需
情
形
之
推
估
研
究
。

 B
在
「
質
」
的
方
面
作
整
體
評
估

 本
項
即
在
「
發
展
與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五
年
計
畫
」
規
劃
作
業
之
時
與
各
項
特
殊
教
育
專
題
研

究

 同
步

進
行

。

 Q
第

二
階

段
的

深
度

瞄
、

準
^
兼

顧
「

紮
根

」
與

「
成

長
」

 A
第
一
步
驟
｜
重
點
性
落
實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的
鑑
定
、

安
置
與

輔
導
工
作

本
項
工
作
者
在
先
求
健
全
各
縣
市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委
員
會
之
組
織
及
其
運

作

我
國

特
殊

教
有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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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畫
 
 
 
 
 
 
 
 
 
 
 
 
 
 
 
 
 
 
 
 
 
 
 
 
一
0

 B
第
二
步
驟
｜
全
面
性
發
展
與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的
十
二
項

分
支
計
畫

措
施

 此
即
在
執
行
「
發
展
與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五
年
計
畫
」
的
十
二
大
項
措
施

 a
健
全
教
育
行
政
與
法
規

 b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c
規
劃
特
殊
教
育
增
班
設
校

 P
a
加

強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培

育
及

進
修

 e
研
訂
發
展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及
教
材

 f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教
法
及
設
備

9
建
立
無
障
礙
校
園
環
境

 h
強
化
特
殊
教
育
輔
導
網
功
能

^
推
展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家
長
親
職
教
育

 i
i
?
1
加
強
特
殊
教
育
研
究
評
鑑
及
學
術
交
流

 k
推
展
特
殊
體
育
及
殘
障
運
動

工
提
高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及
教
師
福
利

 C
第
三
步
驟
｜
總
體
性
充
實
健
全
有
關
特
殊
教
育
運
作

的
十
支

網
路
系
統

 十
支

網
路

系
統

包
括

；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廿
學
生
方
面
「
量
」
的
全
盤
調
查
｜
「
第
二
次
全
國
特
殊
兒
童
普
查
」
工
作

 f
^
^
緣
 
起

 欲
發
展
特
殊
教
育
，
首
須
了
解
全
國
學
齡
階
段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之
出
現
率
、
分
布
情
形
、
殘
障
類
別
及
其

身
心

 障
礙
程
度
、
行
動
能
力
、
教
育
可
能
性
等
方
面
之
情
形
，
以
為
規
劃
之
重
要
依
據
。
有
鑒
於
此
，
我
國
曾
於
民
國
六

 十
三
年
至
六
十
五
年
，
以
二
年
半
之
時
間
，
完
成
全
國
特
殊
兒
童
之
普
查
工
作
，
對
民
國
五
十
年
九
月
一
日
至
五
十

瞭
解

特
殊

教
育

現
況

與
間

題
的

全
盤

性
調

查
作

業

 a
特
殊
教
育
研
究
發
展
網
路
系
統

 b
特
殊
教
育
政
策
諮
詢
網
路
系
統

 c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供
應
網
路
系
統

 d
特
殊
教
育
資
訊
供
應
網
路
系
統

 e
特
殊
教
育
行
政
督
導
網
路
系
統

 f
特
殊
教
育
安
置
輔
導
網
路
系
統

9
特
殊
教
育
教
學
指
導
網
路
系
統

 h
特
殊
體
育
運
動
推
展
網
路
系
統

 ．
1
醫
療
復
健
協
調
配
合
網
路
系
統

五
殘
障
福
利
協
調
配
合
網
路
系
統



 七
年
八
月
卅
一
日
出
生
之
學
齡
兒
童
進
行
全
面
之
查
訪
。
同
時
對
初
步
鑑
定
查
出
殘
障
兒
童
的
疑
似
案
例
，
分
別
予

 以
醫
學
鑑
定
與
心
理
評
量
，
用
以
評
定
傷
殘
程
度
等
級
，
作
為
輔
導
就
學
、
就
醫
、
就
養
之
重
要
參
考
。
此
項
報
告

 對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之
推
廣
與
落
實
，
極
具
價
值
。
時
隔
十
五
年
，
當
年
普
查
之
資
料
，
皆
已
失
去
時
效
，
且
隨
著
「

 特
殊
教
育
法
」
於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頒
布
，
特
殊
兒
童
類
別
、
標
準
及
修
業
年
限
等
皆
已
重
新
規
定
，
特
殊
教
育
之
推

 展
也
已
朝
著
質
量
並
進
之
方
向
及
真
正
教
育
機
會
均
等
之
目
標
進
行
，
因
此
有
必
要
舉
辦
第
二
次
全
國
特
殊
兒
童
普

 查
工
作
，
期
能
落
實
特
殊
教
育
規
劃
，
保
障
特
殊
兒
童
教
育
權
利
，
達
到
真
正
教
育
機
會
均
等
的
要
求
。
在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教
育
部
舉
行
之
第
一
次
全
國
特
殊
教
育
會
議
上
，
即
曾
決
議
「
定
期
舉
辦
特
殊
兒
童
普
查
」
。
以
目
前
政
府

 之
人
力
、
物
力
、
財
力
狀
況
，
加
上
各
相
關
單
位
配
合
得
宜
，
並
以
第
一
次
普
查
之
經
驗
為
基
礎
，
第
二
次
全
國
特

 殊
兒

童
普

查
工

作
不

但
必

要
，

並
且

是
可

行
的

。

 根
據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完
成
之
第
一
次
特
殊
兒
童
普
查
結
果
，
我
國
六
至
十
二
足
歲
學
齡
兒
童
片
特
殊
兒
童
之

出

 現
率

為
一

。
七

X，
咸

認
為

偏
低

。
郭

為
藩

教
授

︵
民

七
十

二
一

︶
認

為
此

係
由

於
；

山
當

時
普

查
之

對
象

僅
限

於
視

 障
、

聽
障

、
肢

障
、

病
弱

、
智

障
與

多
重

障
礙

等
六

類
，

並
未

包
括

所
有

各
類

特
殊

兒
童

；
切

輕
度

智
障

、
與

經
、

 申
度
弱
視
、
重
聽
者
，
因
外
表
特
徵
不
顯
，
多
在
初
查
時
即
未
能
為
教
師
所
指
認
。
郭
教
授
參
酌
國
外
資
料
及
普
查

 結
果
，
推
估
我
國
特
殊
兒
童
出
現
率
保
守
地
說
應
有
一
0
。
七
三
^
 
︵

如
資
優

除
外
，
則

為
七
。
七

三
^
e
^
。

一
般

 而
言
，
實
際
出
現
率
與
理
論
出
現
率
，
總
有
若
干
差
距
，
以
美
國
加
州
一
九
六
九
年
的
資
料
言
，
各
類
特
殊
兒
童
出

 現
率
理
論
上
為
一
五
。
七
八
%
，
實
際
則
為
九
。
四
二
^
 
︵
郭
為
藩

，
民
七

十
三
︶
。

但
根
據
一

九
九
0
年

美
國
教

 育
部
向
國
會
提
出
的
年
度
特
殊
教
育
實
施
狀
況
報
告
顯
示
，
美
國
三
至
二
十
一
歲
接
受
特
殊
教
育
照
顧
的
國
民
總
數

特
殊
教
有
的
發
展
與
規
畫



 為
四
、
五
八
七
、
二
一
七
0
人
，
占
該
年
段
全
體
國
民
的
六
。
七
%
。
這
項
資
料
包
括
法
定
的
十
項
身
心
障
礙
國
民
；

 山
學
習
障
礙
，
叨
語
言
障
礙
，
倒
智
能
不
足
，
凹
情
緒
困
擾
，
忖
聽
覺
障
礙
，
附
多
重
障
礙
，
仞
肢
體
障
礙
，
俐
身

 體
病
弱
，
切
視
覺
障
礙
，
恤
視
聽
雙
重
障
礙
。
這
些
殘
障
國
民
分
別
在
普
通
班
︵
配
合
資
源
教
室
︶
、
特
殊
教
育
班

 、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及

其
他

機
構

︵
如

養
護

機
構

︶
接

受
教

育
。

美
國

似
已

進
一

步
做

到
了

「
殘

障
兒

童
教
育

法
」

︵

 1
呂

5
年

︶
的

「
零

拒
絕

」
、

「
個

別
化

教
育

方
案

」
、

「
最

少
限

制
的

環
境

」
等

理
想

。

 我
國
國
民
教
育
早
已
於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延
長
為
九
年
，
根
據
我
國
「
特
殊
教
育
法
」
，
除
資
賦
優
異
外
，
身
心

 障
礙
有
十
一
類
。
進
行
第
二
次
全
國
特
殊
兒
童
普
查
，
自
應
把
年
齡
層
範
圍
順
延
為
九
年
，
且
類
別
應
依
新
法
加
以

 擴
充
。
普
查
之
資
料
除
作
特
殊
教
育
規
劃
之
依
據
外
，
亦
應
立
即
加
以
運
用
，
因
此
「
安
置
與
輔
導
」
應
列
入
為
此

 次
普
查
工
作
之
一
環
。
期
盼
藉
著
此
次
普
查
工
作
，
使
我
國
特
教
工
作
向
前
邁
進
一
大
步
，
也
藉
以
提
昇
我
國
國
民

 教
育

品
質

和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之

國
際

聲
望

。

 c
^
^
目
 
的

 山
了

解
全

國
學

齡
階

段
︵

六
至

十
五

足
歲

︶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之

出
現

率
、

分
布

情
形

、
殘

障
類

型
、

程
度

、

 行
動
能
力
、
教
育
可
能
性
等
。

 叨
了

解
全

國
學

齡
階

段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之

教
育

安
置

現
況

及
其

教
育

服
務

之
需

求
。

 倒
了

解
失

學
學

齡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人

數
分

布
、

障
礙

狀
況

、
家

庭
環

境
等

。

 俐
對

於
未

作
適

當
教

育
安

置
的

學
齡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
予

以
追

粽
輔

導
。

 忖
普

查
結

果
，

作
為

政
府

有
關

單
位

規
劃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就
學

、
就

養
、

就
業

等
服

務
之

重
要

參
考

。

我
國

特
殊

教
有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一
三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畫

 
 
 
 
 
 
 
 
 
 
 
 
 
 
 
 
 
 
 
 
 
 
 
一

四

匕
範

圍
類

別
與

對
象

來
源

 本
次
普
查
以
六
至
十
五
足
歲
︵
自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九
月
一
日
至
七
十
三
年
八
月
卅
一
日
出
生
︶
之
學
齡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
資
優
兒
童
除
外
︶
為
範
圍
，
包
括
在
學
與
末
在
學
者
。
其
類
別
參
酌
特
殊
教
育
法
之
規
定
包
括
十
一
類
，

 其
中
將
第
七
類
性
格
異
常
和
第
八
類
行
為
異
常
合
併
成
為
「
性
格
及
行
為
異
常
」
一
類
，
並
將
第
十
一
其
他
顯
著
障

 礙
類
特
別
列
出
顏
面
傷
殘
和
自
閉
症
二
類
，
以
配
合
殘
障
福
利
法
。
本
次
普
查
包
括
下
列
十
一
類
；
山
智
能
不
足
，

 叨
視
覺
障
礙
，
仞
聽
覺
障
礙
，
仞
重
言
障
礙
，
忖
肢
體
障
礙
，
忖
身
體
病
弱
，
仞
性
格
及
行
為
異
棠
，
俐
學
習
障
礙

 ，
叫
顏
面
傷
殘
，
側
自
閉
症
，
叨
多
重
障
礙
。

 普
查

對
象

之
來

源
有

三
；

 山
就
讀
於
國
民
申
小
學
︵
包
括
私
立
初
申
、
小
學
及
「
在
家
自
行
教
育
」
有
案
︶
者
。

 叨
就

讀
於

公
私

立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及

殘
障

福
利

機
構

者
。

 俐
失

學
者

︵
包

括
末

入
學

、
入

學
後

中
途

離
校

︶
。

 四
至
五
足
歲
之
障
礙
兒
童
的
調
查
，
對
於
未
來
就
學
安
置
計
畫
亦
頗
為
重
要
，
惟
須
俟
下
一
階
段
規
劃
辦

理
，

 不
列
入
本
計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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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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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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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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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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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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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

會召
議開

 ，一

八行

行政
政協
組調
匕

 ︵
附
︶
普
查
工
作
流
程



七
主
要
發
現

 第
二

次
全

國
特

殊
兒

童
普

查
工

作
於

八
十

一
年

六
月

底
結

束
，

除
完

成
全

部
統

計
整

理
工

作
及

普
查
報

告
外

，

 並
編

輯
完

成
一

系
列

的
各

類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輔

導
手

冊
︵

連
綜

合
手

冊
共

十
二

冊
︶

，
供

家
長

與
教

師
參

考
使

用
。

 茲
將

第
二

次
普

查
結

果
的

主
要

發
現

簡
述

如
下

︵
統

計
資

料
詳

如
附

表
一

至
表

五
︶

 山
本
次
普
查
在
初
查
時
，
由
各
國
民
中
、
小
學
教
師
根
據
平
日
的
觀
察
及
普
查
小
組
提
供
的
各
類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定
義
、
特
徵
、
錄
影
帶
，
提
報
疑
似
特
殊
兒
童
名
單
。
結
果
經
各
縣
市
初
查
所
提
出
的
疑
似
特
殊

兒

 童
名
單
一
共
有
九
四
、
一
七
六
人
，
其
中
有
效
樣
本
數
九
二
、
九
三
二
人
，
無
效
樣
本
數
一
、
二
四
四

人

 ︵
含

末
足

齡
及

超
齡

者
︶

。

 仞
經
醫
學
檢
查
及
心
理
評
量
的
複
查
結
果
發
現
六
至
十
五
歲
學
齡
兒
童
中
共
有
七
五
、
五
六
二
名
特
殊
兒

童

 ，
其

中
智

能
不

足
兒

童
三

一
、

四
四

0人
︵

佔
四

一
．

六
一

bg^，
學

習
障

礙
兒

童
一

五
、

五
一
、

二
人
︵

 佔
二

0
。

五
三

^
^
，

多
重

障
礙

兒
童

七
、

三
一

五
人

︵
佔

九
。
六
八

j
e
^
，
性
格

及
行
為

異
常
兒

童
七

 、
0
八
九
人
︵
佔
九
。
三
八
j
e
^
，
肢
體
障
礙
兒
童
三
、
四
五
六
人
︵
佔
四
．
五
七
^
e
^
，
語
己
言
障

礙
兒

 童
二
、
九
一
六
人
︵
佔
三
．
八
六
b
e
^
，
聽
覺
障
礙
兒
童
二

、
八
七
六

人
︵
佔
三

．
八
一
j
q
^
，

身
體
病

 弱
兒
童
二
、
一
一
一
人
︵
佔
二
。
七
九
^
U
︶
，
視
覺
障
礙
兒
童
一
、
九
三
一
人
︵
佔
二
．
五
六
^
e
^
，
自

 閉
症
兒
童
五
九
八
人
︵
佔
0
。
七
九
b
e
^
，
顏
面
傷
殘
兒

童
三
一

八
人
︵
佔

0
．
四

二
8
e
︶
。
出

現
率
佔

 七
十
九
學
年
度
學
齡
兒
童
總
人
數
的
二
。
一
二
一
X
，
如
加
上
領
有
殘
障
手
冊
的
四
六
四
人
，
則
出

現
率

 為
二
．
一
三
五
X
。
雖
與
理
論
上
推
估
之
差
距
頗
大
，
出
現
率
似
屬
偏
低
，
惟
所
得
資
料
對
於
行
政
規
劃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畫



 及
追
粽
輔
導
仍
甚
其
價
值
。

 付
在
性
別
方
面
，
全
國
七
五
、
五
六
二
名
特
殊
兒
童
中
，
男
生
有
四
七
、
六
八
四
人
，
佔
所
有
特
殊
兒

童
的

 六
三

．
一

X；
女

生
有

二
七

、
八

七
八

人
，

佔
所

有
特

殊
兒

童
中

的
二

一
六

。
九

咒
。

而
在

十
一
類

別
中

，

 語
三

言
障

礙
、

性
格

及
行

為
異

常
、

學
習

障
礙

、
自

閉
症

及
多

重
障

礙
等

有
明

顯
的

男
多

於
女

的
現

象
。

︵

 詳
如
附
表
二
︶
。
若
進
一
步
探
究
這
種
男
女
分
佈
不
均
的
現
象
則
發
現
；
男
女
比
例
差
距
較
小
的
類

別
如

 智
能
不
足
、
顏
面
傷
殘
、
視
、
聽
覺
障
礙
和
肢
體
障
礙
等
類
，
皆
屬
於
可
以
明
顯
判
別
的
種
類
；
而

男
女

 比
例
差
距
較
大
的
語
言
障
礙
、
性
格
及
行
為
異
常
、
學
習
障
礙
等
類
，
則
屬
於
非
經
充
分
觀
察
其
活

動
表

 現
不
易
明
顯
判
別
者
。
由
此
可
見
這
次
普
查
出
的
特
殊
兒
童
尚
有
不
少
遺
漏
者
，
特
別
是
在
輕
度
障

礙
及

 女
生
的
部
分
，
由
於
女
生
平
日
在
活
動
表
現
上
往
往
較
為
害
羞
、
內
斂
，
教
師
如
未
留
意
，
較
不
易

察
覺

 其
學
習
及
適
應
上
的
障
礙
。
為
彌
補
此
項
缺
失
，
今
後
在
作
鑑
定
之
時
，
應
再
加
強
各
校
教
師
對
特

殊
兒

 童
的
認
識
及
初
查
上
的
過
濾
工
作
；
此
外
，
對
特
殊
兒
童
的
鑑
定
工
作
也
不
應
只
作
一
次
。
在
鑑
定

、
安

 置
工
作
完
成
後
，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的
教
學
及
觀
察
，
必
須
再
進
行
一
次
或
多
次
的
再
鑑
定
，
以
便
發

現
以

 前
末
查
出
之
特
殊
兒
童
。

 山
本
次
特
殊
兒
童
絕
大
多
數
均
在
一
般
學
校
及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就
讀
，
人
數
有
七
一
、
二
六
一
人
︵
佔

九
四

 ．
一

^一
一

S^^；
失

學
的

特
殊

兒
童

有
一

、
九

四
六

人
︵

佔
二

．
五

入
^^，

若
再

加
上

無
學
籍

只
在

機
構

 接
受

養
護

訓
練

者
六

七
六

人
︵

佔
0．

八
九

^^︶
，

則
共

有
二

、
六

二
二

名
特

殊
兒

童
失

學
︵

佔
二

一
。

四

 七
b
g
^
。
其
餘
有
學
籍
在
家
自
行
教
育
者
有
五
九
五
人

︵
佔
0
．
七
九

^
R
^
，
就

讀
於
機
構

附
設
特
殊
教

我
國

特
殊

教
有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一

七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畫

 
 
 
 
 
 
 
 
 
 
 
 
 
 
 
 
 
 
 
 
 
 
 
一
八

 育
班
者
七
九
三
人
︵
佔
一
。
O五

bq^；
雖
有
學
籍
但
只
在
機

構
接
受
養

護
訓
練
者

二
七
二
人

︵
佔
0。

 三
六

be^   o

 忖
在

接
受

教
育

的
七

一
、

二
六

一
名

特
殊

兒
童

中
，

有
六
0、

一
七

0人
︵
佔
八

四
．
四
四

j^^是
在
普

通

 班
就
讀
，
未
接
受
特
殊
教
育
的
照
顧
^能

在
資
源
班
、
特
殊

教
育
班
及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接
受

特
殊
教
育

之

 特
殊

兒
童

僅
有

一
0
、

九
六

七
人

︵
佔

一
五

。
四

四
^
^
 
o

 付
全
國
失
學
兒
童
中
，
以
身
心
障
礙
而
失
學
的
人
數
最
多
︵

一
、
九

四
六
人
，

佔
四
二
一

．
0
三
^
^
；
正
常

 兒
童
失
學
人
數
居
次
︵
一
、
五
二
六
人
，
佔
三
三
。
七
五

S
^
︶
；
男

尚
有
部
分

待
查
兒
童

︵
一
、
0
五
0

 人
，
佔
二
三
。
二
二
b
q
^
；
特
殊
兒
童
失
學
中
又
以
智
能
不

足
兒
童
最

多
︵
七
四

0
人
，

佔
一
六
。

三
六

 b
e
^
，
多
重
障
礙
兒
童
居
次
︵
五
七
八
人
，
佔
一
二
。
七
八
咒
︶
。

 仞
本
次
普
查
令
人
感
到
美
中
不
足
的
是
。
特
殊
兒
童
人
數
的
出
現
率
仍
屬
偏
低
，
尤
以
輕
度
障
礙
者
似

遺
漏

 不
少

，
此

可
能

與
下

列
幾

個
原

因
有

關
；

 0
準
備
階
段
稍
顯
匆
促
；
初
查
階
段
未
及
充
分
編
訂
評
量

工
具
並

建
立
標
準

化
常
模
，

加
上
適
逢

學
期
末

 ，
講

習
時

間
太

短
，

宣
傳

亦
有

不
足

，
難

免
影

響
初

查
的

出
現

率
。

 Q
基

層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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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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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結
果

的
應

用

 本
次
普
查
結
果
資
料
可
以
應
用
在
下
列
各
方
面
，
對
我
國
今
後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極
具
意
義
；

 山
提

供
各

縣
市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委

員
會

作
為

安
置

輔
導

特
殊

兒
童

的
依

據
。

 仞
提
供
各
級
教
育
行
政
單
位
作
為
增
班
、
設
校
、
編
列
預
算
、
師
資
培
育
等
政
策
性
規
劃
與
推
展
特
殊
教
育

 的
參
考
。

 付
本
次
普
查
所
查
出
之
失
學
兒
童
資
料
，
可
供
各
縣
市
或
有
關
單
位
規
劃
有
關
教
育
安
置
、
追
蹤
輔
導
、
就

 醫
、

就
養

等
教

育
服

務
或

殘
障

福
利

措
施

之
參

考
。

 山
本
次
普
查
所
建
立
的
程
序
、
流
程
、
工
具
、
技
術
均
印
成
初
查
、
複
查
手
冊
，
普
查
結
束
後
亦
經
召
開
檢

 討
會
、
講
習
會
，
將
本
次
普
查
的
技
術
及
經
驗
移
轉
給
各
師
範
校
院
特
殊
教
育
中
心
及
各
縣
市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委
員
會
，
使
特
殊
兒
童
的
鑑
定
、
安
置
、
輔
導
工
作
成
為
制
度
化
的
例
行
調
查
工

 作
︵

包
括

國
民

中
、

小
學

新
生

調
查

及
舊

生
之

補
檢

、
複

檢
工

作
︶

。

 忖
本
次
普
查
新
編
印
的
十
二
種
特
殊
兒
童
輔
導
手
冊
，
可
供
全
國
教
師
、
家
長
、
專
業
人
員
參
考
，
俾
使
關

 心
特
殊
兒
童
之
家
長
、
教
師
、
專
業
人
員
能
更
進
一
步
認
識
各
類
特
殊
兒
童
之
定
義
、
特
徵
、
特
殊
需
求

 、
輔

導
方

法
、

社
會

資
源

等
訊

息
，

加
強

特
殊

教
育

理
念

之
推

廣
與

宣
傳

。

 付
本
次
普
查
所
製
作
之
「
認
識
特
殊
兒
童
」
錄
影
帶
，
今
後
仍
可
繼
續
供
作
各
國
民
中
、
小
學
教
師
認
識
特

 殊
兒

童
之

參
考

，
亦

可
作

為
社

會
一

般
大

眾
認

識
、

接
納

特
殊

兒
童

的
宣

導
工

具
。

 仞
本
次
普
查
所
編
訂
的
心
理
評
量
工
具
︵
簡
式
智
力
量
表
、
簡
式
文
蘭
適
應
行
為
量
表
、
語
言
障
礙
量
表
、



 性
格
及
行
為
量
表
、
學
習
行
為
特
徵
檢
核
表
等
︶
及
建
立
的
常
模
，
其
中
部
分
經
檢
討
修
訂
後
，
可
供
各

 縣
市

特
殊

育
學

生
鑑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委
員

會
每

年
繼

續
實

施
新

生
篩

檢
及

舊
生

複
檢

、
補

檢
之

用
。

 00普
查

結
果

資
料

可
提

供
學

術
、

醫
療

、
社

政
、

教
育

等
有

關
單

位
實

施
後

續
研

究
及

專
題

研
究
之

參
考

。

 □
師
資
方
面
「
量
」
的
全
盤
推
估
｜
台
灣
地
區
未
來
六
年
國
小
、
國
中
及
高
中
︵
職
︶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供
需
情
形

之
推

估
研

究

 r-4緣
起
與
目
的

 自
民
國
五
十
九
年
政
府
加
速
發
展
特
殊
教
育
以
來
，
特
殊
教
育
對
象
陸
續
擴
大
，
普
通
學
校
內
不
斷
增
設
資

源

 班
或
特
殊
教
育
班
，
但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在
特
殊
教
育
班
之
陸
續
增
設
並
提
高
各
類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資
格
要
求
下
，
相

 對
地
呈
現
明
顯
不
足
的
現
象
。
目
前
經
正
式
培
育
與
訓
練
完
成
的
各
類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嚴
重
缺
乏
，
而
特
殊
教
育
工

 作
負
荷
繁
重
，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年
異
動
率
高
達
二
成
以
上
，
致
使
許
多
朱
受
專
業
訓
練
之
教
師
甚
或
代
理
教
師
充
斥

 特
殊

教
育

班
，

大
為

影
響

特
殊

教
育

的
品

質
。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的
養
成
與
訓
練
，
是
推
展
特
殊
教
育
的
核
心
關
鍵
，
在
規
劃
師
資
時
必
須
同
時
考
慮
「
質
」
與

 「
量

」
的

問
題

。
關

於
「

質
的

提
昇

」
方

面
，

自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起

，
台

灣
地

區
九

所
培

育
國

小
師

資
的

師
範

專
科

 學
校
，
改
制
成
為
師
範
學
院
並
設
置
暑
期
部
，
同
時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和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亦
設
有
暑
期
研
究

 學
分
班
，
供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進
修
研
習
。
至
於
「
量
的
規
劃
」
方
面
，
鑑
於
各
級
各
類
特
殊
教
育
對
象
的
擴
充
、
特

 殊
學
校
及
班
級
的
增
設
，
以
及
因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工
作
負
荷
壓
力
過
大
而
造
成
的
高
異
動
率
，
故
可
預
期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的
需
求
量
將
日
益
增
加
，
又
為
配
合
近
年
對
全
國
特
殊
兒
童
普
查
所
調
查
出
的
七
萬
五
千
多
位
六
至
十
五
歲
學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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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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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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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
、
四
五
四
人
一
四

七
人

四

八
人

 本
表

說
明

:以
上

數
字

係
根

據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人

數
調

查
、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升
學

率
、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班
級

數
、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異

動
率

，
及

應
有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數
推

估
得

出
。

 高
 申

︵
職

︶
 iK「

^「
人

四
九

人
三
五

六
人

三
八
八
人

九
七

九
人

 三
、
八
0
0
人

九
九

三
人

九
0
八
人

 四
、
0七

三
人

一
五
、

四
0五

人
一

五
、
六
六

七
人

年
度

另

于
校

口
刀

八
十

學
年

度
八

十
一

學
年

度
八

十
二

學
年

度
八

十
三
學

年
度

八
十
四

學
年
度

八
十

五
學
年

度

 齡
之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的
安
置
工
作
，
尤
亟
需
對
台
灣
地
區
未
來
六
年
國
小
、
國
中
及
高
中
︵
職
︶
三
級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的

需
求
作
一
全
盤
推
估
。

扒
主

要
發

現

 教
育
部
於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委
託
毛
教
授
連
塭
、
張
教
授
蓓
莉
及
何
教
授
東
壢
分
別
針
對
台
灣
地
區
未
來
六
年
︵

 八
十
｜
八
十
五
學
年
度
︶
國
小
、
國
申
及
高
中
︵
職
︶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供
需
情
形
作
一
有
系
統
之
推
估
研
究
。
經
推

 估
未
來
六
年
各
級
學
校
可
能
需
增
聘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之
人
數
如
左
表
；

未
來

六
年

各
級

學
校

需
增

聘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人

數
推

估
表



 由
以
上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需
求
推
估
研
究
結
果
，
顯
示
各
級
學
校
需
大
量
之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
目
前
特
殊
教
育
班

 教
師
員
額
不
足
，
合
格
的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僅
達
六
成
，
為
落
實
特
殊
教
育
有
關
法
規
之
規
定
，
並
切
實
推
動
各
項
特

 殊
教
育
工
作
，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的
培
育
與
訓
練
，
實
屬
急
迫
且
不
可
忽
視
的
一
環
。

 為
避
免
未
來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供
應
不
足
，
而
降
低
特
殊
教
育
的
品
質
，
亟
應
積
極
加
強
培
育
各
類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
同
時
須
透
過
教
育
行
政
體
系
，
確
實
掌
握
每
年
度
各
類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異
動
狀
況
，
並
持
續
探
討
教
師
異
動
的

 原
因
，
才
能
切
實
解
決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不
足
的
問
題
，
真
正
提
昇
特
殊
教
育
的
品
質
。

 曰
特
殊
教
育
「
質
」
的
整
體
評
估
｜
「
發
展
與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五
年
計
畫
」
規
劃
作
業
過
程

 「
發
展
與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五
年
計
畫
」
規
劃
作
業
過
程
中
，
對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現
況
與
問
題
之
整
體
評
估
作
業

 ，
係
分
成
兩
階
段
進
行
。

 第
一
階
段
，
首
先
依
特
殊
教
育
對
象
之
類
別
｜
包
括
資
賦
優
異
之
一
般
能
力
優
異
、
學
術
性
向
優
異
、
特
殊
才

 能
優

異
及
身
心
障
礙
之
智
能
不
足
、
視
覺
障
礙
、
聽
覺
障
礙
、
語
二
言
障
礙

、
肢
體
障

礙
、
身
體

病
弱
．
、

性
格
異
常

、

 行
為
異
常
、
學
習
障
礙
、
多
重
障
礙
、
其
他
顯
著
障
礙
等
共
十
四
類
，
區
分
為
七
組
，
每
類
別
並
針
對
特
殊
教
育
所

 包
含
的
層
面
︵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
各
分
十
六
大
項
進
行
研
究
；
山
特
殊

教
育
法
令

規
章
之
檢

討
與
修
訂

^
叨

特
殊

教

 育
制
度
及
行
政
之
統
整
^
肋
特
殊
教
育
學
術
研
究
之
普
及
和
應
用
^
叫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培
育
、

任
用
與
進

修
管
道
多

元
化
^
忖

特
殊

教
育

增
班

設
校

之
規

劃
^
付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之
改

進
^
仞

特
殊
教

育
輔
導

網
功
能

 之
強
化

^
俐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升
學

管
道

之
開

拓
^
仰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發
展

與
評
估
^
恤
特

殊
教
育
教

材
、
教

法
及
教

 學
設
備
之
充
實
；
叨
無
障
礙
校
園
環
境
之
建
立
；
叨
特
殊
教
育
科
技
引

進
及
國
際

交
流
^
螂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家

長
親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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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

 職
教
育
之
推
展
^刨

特
殊
教
育
科
際
整
合
之
加
強
^叨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與
學

生
福
利
之

提
高
；
付

特
殊
體
育

、
殘
障

 運
動
及
其
他
。
各
分
組
分
別
進
行
蒐
集
十
五
年
內
有
關
特
殊
教
育
之
圖
書
論
文
、
研
究
報
告
、
期
刊
、
報
紙
論
述
等

 資
料
，
並
分
組
分
區
舉
行
座
談
會
︵
計
舉
行
九
場
，
共
約
四
百
五
十
人
次
參
加
︶
，
廣
泛
蒐
集
意
見
，
最
後
各
組
並

 依
「
現
況
說
明
」
、
「
問
題
探
討
」
及
「
發
展
策
略
」
三
部
分
，
分
別
提
出
分
項
報
告
。

 第
二
階
段
，
進
一
步
將
前
述
十
六
項
目
︵
特
殊
教
育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
彙
整
歸
併
為
十
二
大
項
目
，
並
以
前
一

 階
段
所
建
立
之
萬
餘
張
資
料
卡
片
為
主
要
參
考
，
各
組
分
就
負
責
項
目
，
考
量
十
四
類
特
殊
教
育
對
象
之
共
同
及
個

 別
需

要
，

重
新

彙
整

提
出

分
項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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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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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在
以
上
兩
階
段
規
劃
作
業
申
，
根
據
各
方
所
蒐
集
有
關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現
況
的
資
料
，
以
及
分
區
座
談
各
專
家

 學
者
與
教
師
等
有
關
代
表
所
發
表
的
意
見
，
彙
整
提
出
的
報
告
洋
洋
大
觀
，
不
但
可
藉
此
了
解
近
年
來
特
殊
教
育
的

 全
盤
情
況
，
對
特
殊
教
育
有
關
問
題
尤
多
精
到
的
評
析
，
無
異
就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實
施
作
了
一
次
「
質
」
的
總
檢

 討
。
至
於
其
內
容
摘
要
，
請
參
閱
「
發
展
與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五
年
計
畫
」
申
之
「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現
況
與
間
題
評
析

 」
乙
節
，
因
文
長
茲
不
贅
引
。

 四
、

重
點

性
垃

洛
臼

頁
牡

何
殊

喲
至

官
學

仕
志

腕
定

、
宇

註
直

與
輔
導

工
作

廿
問
題
關
鍵
與
對
策

 第
二
次
全
國
特
殊
兒
童
普
查
工
作
完
成
以
後
，
我
們
對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推
行
的
現
況
，
從
數
據
上
增
加
了
許
多

 發
現
和
瞭
解
；
但
是
也
留
下
來
許
多
問
題
有
待
我
們
去
解
決
，
留
下
來
許
多
應
做
的
工
作
有
待
我
們
去
執
行
。

 「
發
展
與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五
年
計
畫
」
便
是
以
第
二
次
普
查
結
果
為
重
要
參
考
依
據
而
訂
定
的
。
不
過
中
程

工

 作
計
畫
多
著
眼
於
工
作
的
長
期
性
與
持
續
性
方
面
，
有
許
多
急
切
性
的
工
作
每
有
追
不
及
待
之
感
，
因
此
在
上
項
五

 年
計
畫
全
面
實
施
之
前
，
教
育
部
有
必
要
就
亟
待
著
手
推
行
的
重
點
工
作
擇
要
優
先
實
施
，
以
資
爭
取
時
效
，
而
其

 中
最
為
急
迫
者
，
厥
為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的
鑑
定
、
安
置
輔
導
工
作
及
其
運
作
組
織
之
健
全
發
展
。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的
鑑
定
、
安
置
與
輔
導
，
原
屬
地
方
政
府
教
育
單
位
的
權
責
，
但
以
目
前
各
縣
市
之
「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委
員
會
」
均
係
任
務
編
組
，
且
多
未
受
到
應
有
的
重
視
，
其
工
作
績
效
自
然
深
受
影
響
。



 今
後
欲
求
工
作
落
實
，
除
中
央
對
統
籌
、
督
導
與
支
援
工
作
應
予
加
強
外
，
關
鍵
仍
在
地
方
推
行
機
構
之
人
力
、
經

 費
的

充
實

與
權

責
之

強
化

與
提

高
。

止
問

題
對

策

 山
主
要
措
施
｜
建
立
特
殊
教
育
安
置
輔
導
網
路
系
統

 0
工
作
計
畫
｜
國
民
教
育
及
學
前
階
段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
安
置
、

輔
導
工
作

計
畫

 Q
執
行
期
間
｜
自
八
十
二
會
計
年
度
起
執
行
三
年

 0
計
畫
策
略
｜
由
中
央
、
省
及
各
師
範
校
院
聯
合
組
成
「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

安
置
、
輔

導
工
作
推

動

 指
導
小
組
」
，
全
力
協
助
各
縣
市
「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委
員
會
」
健
全
組
織
及
其
運
作

 Q
推
展
原
則

 a
落
實
基
層

 b
菁
英
領
導

 c
技
術
移
轉

 d
實
驗
比
較

叨
配

合
措

施

0
在

研
究

發
展

方
面

 a
研
擬
增
、
修
訂
特
殊
教
育
法
規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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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規
劃
編
製
、
修
訂
特
殊
兒
童
之
鑑
定
、
測
驗
工
具

 c規
劃
充
實
師
範
校
院
特
殊
教
育
中
心
員
額
編
制

 d
規
劃
建
立
特
殊
教
育
資
訊
供
應
網
路
系
統

 e
規
劃
建
立
特
殊
體
育
運
動
推
展
網
路
系
統

七
編

印
各

類
特

殊
兒

童
輔

導
手

冊

9
編
印
無
障
礙
校
園
環
境
宣
導
教
材
並
製
作
錄
影
帶

 Q
在

行
政

措
施

方
面

 a
加
強
特
殊
教
育
之
增
班
設
校

 b
加
強
特
殊
教
育
之
師
資
培
育

 c
提
高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專
業
津
貼
及
殘
障
學
生
學
雜
費
減
免
額
度

 □
國
民
教
育
及
學
前
階
段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
安
置
、
輔
導
工
作
計
畫

 f?4緣
起

 在
我
國
積
極
推
展
特
殊
教
育
的
措
施
中
，
業
經
教
育
部
核
定
之
「
發

展
與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五
年
計

畫
」
綜
《

^二
言

 之
，
即
是
一
套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
安
置
、
輔
導
計
畫
，
其
內
容
冀
望
經
由
標
準
化
的
鑑
定
過
程
、
適
性
的
安
置

 措
施
、
完
善
的
輔
導
介
入
，
而
達
成
特
殊
教
育
之
質
與
量
的
提
昇
。
惟
衡
酌
當
前
需
要
，
下
列
三
項
工
作
雖
已
涵
蓋

 在
上
項
五
年
計
畫
範
圍
之
內
，
但
由
於
均
為
特
殊
教
育
推
展
上
迫
不
及
待
的
重
點
工
作
，
有
優
先
提
出
施
行
之
必
要



 山
安
置
與
輔
導
第
二
次
普
查
所
鑑
定
出
之
特
殊
兒
童
；
我
國
於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至
八
十
年
間
，
已
進
行
了
第
二

 次
全
國
六
至
十
五
歲
特
殊
兒
童
普
查
，
當
次
普
查
係
在
特
殊
兒
童
普
查
工
作
執
行
小
組
的
督
導
下
完
成
。
惟
普
查
完

 成
後
，
該
工
作
執
行
小
組
即
將
解
散
，
而
第
二
次
普
查
所
鑑
定
出
的
特
殊
兒
童
尚
未
及
獲
得
適
當
的
安
置
，
因
此
實

 有
必

要
成

立
一

督
導

小
組

來
統

簧
規

劃
已

鑑
定

出
之

特
殊

兒
童

的
安

置
與

輔
導

工
作

。

 切
整

體
規

劃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之

鑑
定

、
安

置
、

輔
導

工
作

；
為

使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朝
向

普
及

化
與
制

度
化

，

 並
使
特
殊
兒
童
皆
能
獲
致
特
殊
教
育
服
務
與
輔
導
，
整
體
規
劃
國
民
教
育
及
學
前
階
段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的
鑑
定
、
安

 置
、
輔
導
工
作
，
實
刻
不
容
緩
。
又
有
關
「
鑑
定
、
安
置
、
輔
導
」
之
問
題
長
期
存
在
，
實
有
必
要
成
立
一
督
導
小

 組
來
推
動
這
一
系
列
的
特
殊
教
育
服
務
工
作
，
並
藉
督
導
小
組
之
助
，
將
相
關
技
術
及
經
驗
轉
移
至
各
縣
市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委
員
會
，
使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之
鑑
定
、
安
置
、
輔
導
工
作
落
實
成
為
經
常
性
的
特
殊
教
育

 服
務
。 刨

實
驗
三
至
五
歲
學
前
特
殊
幼
兒
之
安
置
與
輔
導
模
式
；
我
國
兩
次
全
國
特
殊
兒
童
普
查
之
調
查
對
象
均
為
學

 齡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
並
未
涉
及
學
前
兒
童
的
調
查
，
惟
許
多
研
究
顯
示
，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早
期
的
鑑
定
與
安
置
，
有

 助
於
障
礙
的
改
善
與
未
來
的
發
展
，
且
早
期
的
教
育
介
入
，
亦
已
成
為
特
殊
教
育
發
展
的
趨
勢
，
故
實
有
必
要
先
進

 行
小
規
模
實
驗
三
至
五
歲
學
前
特
殊
兒
童
鑑
定
及
安
置
輔
導
措
施
，
俾
利
日
後
全
面
推
廣
學
齡
前
三
至
五
歲
特
殊
兒

 童
之
鑑
定
：
安
置
、
輔
導
工
作
。
其
於
上
述
三
項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
故
特
研
擬
本
計
畫
，
以
貫
徹
完
成
第
二
次
特
殊

 兒
童
普
查
的
後
段
任
務
，
並
推
動
建
立
國
民
教
育
及
學
前
階
段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之

鑑
定
、
安

置
．
、
輔

導
實
施
模

式
。

乳
工
作
目
標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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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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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使
特
殊
教
育
服
務
在
質
與
量
方
面
齊
頭
並
進
，
如
何
向
下
延
伸
特
殊
教
育
服
務
、
強
化
診
斷
的
適
時
、
適
切

 性
與
普
及
性
，
以
及
評
估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身
心
適
應
之
狀
況
，
實
為
重
要
的
課
題
。
本
計
畫
的
目
標
即
在
針
對
這
些

 課
題

，
提

供
可

行
的

方
法

。
具

體
目

標
如

下
；

 山
達
成
適
性
的
安
置
；
適
性
安
置
之
基
礎
在
於
有
良
好
信
度
、
效
度
之
鑑
定
工
具
，
因
此
發
展
各
階
段
、
各
類

 型
之
有
效
心
理
評
量
工
具
並
定
期
予
以
評
估
，
為
實
施
診
斷
之
先
備
工
作
。
藉
著
診
斷
程
序
標
準
化
及
安
置
前
的
座

 談
會

、
心

理
諮

商
活

動
，

以
及

調
查

安
置

的
意

願
夕

冀
能

針
對

個
別

差
異

達
到

適
性

的
安

置
。

 仞
建
立
彈
性
的
就
學
、
就
養
管
道
；
欲
健
全
發
展
特
殊
教
育
，
特
殊
教
育
就
不
能
隔
絕
於
一
般
教
育
，
兩
者
必

 須
相
輔
相
成
，
建
立
交
流
的
就
學
、
就
養
管
道
。
當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的
殘
障
情
況
改
善
或
消
失
時
，
應
使
其
能
回
歸

 於
一

般
教

育
的

環
境

中
；

當
一

般
學

生
中

途
產

生
殘

障
情

況
時

，
即

應
迅

速
將

其
納

入
特

殊
教

育
服

務
對
象

中
。

 倒
建
立
鑑
定
、
安
置
、
輔
導
三
者
一
貫
的
安
置
模
式
；
鑑
定
、
安
置
、
輔
導
為
一
循
環
的
安
置
工
作
要
素
，
鑑

 定
工
作
因
安
置
之
需
要
而
來
，
其
目
的
為
輔
導
^
而
安
置
本
身
亦
即
是
一
種
輔
導
，
不
適
的
安
置
需
繼
之
以
再
鑑

定

 或
再

安
置

；
輔

導
措

施
深

受
鑑

定
、

安
置

情
況

的
影

響
，

而
亦

引
出

鑑
定

、
安

置
的

問
題

。

 仍
建
立
學
前
特
殊
教
育
發
展
方
針
；
藉
著
對
選
定
區
域
範
圍
內
的
學
前
階
段
︵
三
至
五
歲
︶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之

 出
現
率
、
分
布
情
形
、
殘
障
類
型
、
程
度
、
行
動
能
力
、
教
育
可
能
性
等
之
調
查
，
將
有
助
於
了
解
學
前
特
殊
兒
童

 障
礙
之
本
質
與
出
現
量
數
。
據
此
，
以
小
型
實
驗
班
形
式
，
先
選
擇
一
、
兩
種
殘
障
類
型
兒
童
為
對
象
，
進
行
教
育

 實
驗
，
針
對
個
別
差
異
，
配
合
早
期
醫
療
復
健
，
著
重
幼
兒
之
肌
肉
動
作
發
展
、
群
性
的
培
養
，
以
探
究
學
前
特
殊

 教
育
之
可
行
模
式
。



 忖
發
揮
特
殊
教
育
行
政
功
能
；
要
落
實
鑑
定
、
安
置
、
輔
導
功
能
，
有
賴
於
行
政
單
位
的
推
動
與
督
導
。
本

計
 畫
的
終
極
目
的
在
使
各
縣
市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委
員
會
能
健
全
推
動
及
執
行
鑑
定
、
安
置
與
輔
導
工

 作
。

我
國
特
殊
教
有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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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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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五
、

全
面

性
發

展
館

兮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的

十
二

項
份

古
︵

吐
引

書
函

佰
施

 「
發

展
與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五
年

計
畫

」
計

歷
經

起
草

工
作

小
組

十
餘

次
會

議
討

論
、

規
劃

審
議

小
組

三
次

會
議

 審
議
，
先
後
舉
辦
十
二
場
座
談
會
徵
詢
約
六
百
位
學
者
專
家
及
基
層
有
關
人
員
之
意
見
，
並
提
經
特
殊
教
育
委
員
會

 三
次
全
體
委
員
會
議
審
慎
討
論
修
正
後
始
行
定
稿
。
八
十
年
十
二
月
廿
三
日
提
報
教
育
部
第
二
二
五
次
單
位
主
管
會

 報
審

查
確

認
通

過
後

正
式

核
定

，
並

報
經

行
政

院
核

復
同

意
備

查
在

案
。

本
計

畫
為

我
國

推
展

特
殊

教
育

以
來

第
一

 個
內
容
完
整
且
規
模
宏
大
的
中
程
計
畫
，
計
包
括
十
二
項
分
支
計
畫
措
施
，
將
自
八
十
三
會
計
年
度
起
執
行
，
預
定

 至
八

十
七

會
計

年
度

完
成

。
茲

就
其

螢
螢

大
者

分
別

介
紹

如
后

；

廿
計

畫
策

略

 r
^
4
由
重
點
實
驗
進
而
全
面
實
施

 教
育

部
於

民
國

五
十

九
年

頒
訂

「
特

殊
教

育
推

行
辦

法
」

，
為

政
府

積
極

推
展

特
殊

教
育

的
主

要
行

政
法

規
。

 惟
當
時
九
年
國
民
教
育
施
行
伊
始
，
各
方
財
力
人
力
有
限
，
因
此
特
殊
教
育
之
推
行
策
略
，
以
重
點
實
驗
為
主
。
諸

 如
；
民
國
六
十
年
「
台
灣
省
各
縣
市
國
民
小
學
智
能
不
足
兒
童
教
育
實
驗
班
設
班
要
點
」
、
民
國
六
十
二
年
「
國
民

 小
學
資
賦
優
異
兒
童
教
育
研
究
實
驗
計
畫
」
等
，
僅
擇
若
干
地
區
及
學
校
，
進
行
試
辦
。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
特
殊
教

 育
法
」
頒
布
之
後
，
特
殊
教
育
之
實
施
，
有
了
立
法
的
依
據
，
理
應
全
面
的
展
開
，
然
限
於
客
觀
條
件
，
仍
有
待
積

 極
規
劃
，
加
速
進
行
。

兀
由

各
自

推
展

而
統

籌
規

劃



 過
去
教
育
部
國
民
教
育
司
辦
理
的
「
發
展
與
改
進
國
民
教
育
」
二
期
計
畫
︵
第
一
期
計
畫
自
七
十
二
會
計
年
度

 起
至
七
十
七
會
計
年
度
止
，
第
二
期
計
畫
自
七
十
八
會
計
年
度
起
至
八
十
一
會
計
年
度
止
︶
，
中
等
教
育
司
辦
理
的

 「
發
展
與
改
進
高
級
中
學
教
育
中
程
計
畫
」
︵
自
七
十
八
會
計
年
度
起
至
八
十
二
會
計
年
度
止
︶
中
皆
列
有
部
分
特

 殊
教
育
，
惟
係
各
自
推
展
夕
本
計
畫
旨
在
統
簧
各
項
特
殊
教
育
工
作
，
作
一
周
詳
的
規
劃
，
使
各
級
特
殊
教
育
均
能

 互
相
照
顧
配
合
，
推
展
更
具
成
效
。

匕
兼

顧
資

優
教

育
及

各
類

身
心

障
礙

教
育

 早
期
特
殊
教
育
的
實
施
以
身
心
障
礙
教
育
為
先
，
而
以
視
障
、
聽
障
、
肢
障
及
智
能
不
足
等
類
為
重
點
。
身
心

 障
礙
教
育
中
尚
包
括
學
習
障
礙
、
性
格
及
行
為
異
常
、
語
言
障
礙
、
身
體
病
弱
等
類
，
過
去
限
於
人
力
及
經
費
不
足

 ，
致

末
積

極
辦

理
，

有
待

改
進

。
本

計
畫

涵
蓋

各
類

特
殊

教
育

，
且

資
賦

優
異

教
育

及
身

心
障

礙
教

育
兼

容
並

包
，

 亦
顯

示
政

府
兼

顧
兩

類
特

殊
教

育
並

行
發

展
之

旨
意

。

屯
由

學
齡

階
段

擴
及

早
期

介
入

 九
年
國
教
實
施
強
迫
入
學
之
後
，
學
齡
階
段
特
殊
兒
童
接
受
特
殊
教
育
服
務
之
機
會
日
增
，
但
特
殊
幼
兒

教
育

 的
必
要
性
已
逐
漸
形
成
共
識
，
故
本
計
畫
涵
蓋
特
殊
幼
兒
啟
蒙
教
育
實
驗
計
畫
，
以
作
為
未
來
全
面
辦
理
特
殊
兒
童

 「
早

期
介

入
」

之
基

楚
。

 氏
中

央
積

極
投

入
，

均
衡

各
地

區
特

殊
教

育
之

發
展

 國
民
教
育
階
段
之
特
殊
教
育
，
原
則
由
省
︵
市
︶
及
地
方
教
育
行
政
主
管
機
關
辦
理
，
由
於
各
縣
市
財
政

狀
況

 不
一
，
特
殊
教
育
之
推
展
，
常
有
地
區
難
以
均
衡
發
展
之
現
象
。
為
因
應
地
區
均
衡
發
展
之
需
求
，
本
五
年
計
畫
採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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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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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0

 用
中

央
積

極
投

入
特

殊
教

育
建

設
之

策
略

，
以

期
能

從
全

面
著

眼
，

謀
求

各
縣

市
發

展
之

均
衡

。

 □
計
畫
目
標
及
其
績
效
指
標

 f^4計
畫
目
標

 為
落
實
特
殊
教
育
法
之
規
定
，
在
既
有
基
礎
上
加
速
特
殊
教
育
之
發
展
，
使
特
殊
教
育
措
施
由
實
驗
階
段
邁
向

 全
面
推
展
階
段
，
一
方
面
擴
大
接
受
特
殊
教
育
服
務
之
學
生
數
量
，
一
方
面
提
昇
特
殊
教
育
服
務
之
品
質
，
其
目
標

 如
下
；

山
發
揮
特
殊
教
育
行
政
功
能

叨
增

加
接

受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的

數
量

倒
提

昇
特

殊
教

育
服

務
的

品
質

叫
加

強
人

力
資

源
的

開
發

付
建

立
良

好
的

國
家

形
象

兀
預

期
績

效
指

標

 山
提
高
特
殊
兒
童
接
受
特
殊
教
育
的
比
率
，
使
六
歲
至
十
五
歲
特
殊
兒
童
接
受
特
殊
教
育
服
務
者
占
全
體
學

 齡
學

生
人

數
的

比
率

，
由

目
前

的
約

百
分

之
一

提
高

至
百

分
之

二
。

 叨
培

育
合

格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約

四
千

五
百

名
。

 倒
增
設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十
二
所
計
二
四
0
班
。

 叫
在
普
通
學
校
暨
其
他
相
關
機
構
申
增
設
特
殊
教
育
班
級
計
一
五
六
0
班
。



 □
改
進
特

生
鑑

定
及

 一@	T	T	T	T	T	曰
 研	建	口力	擴	口力	編	增
 訂	二"二上	強	大	強	製	修
 身	資	辦	辦	特	修	訂
 、山	優	理	理	殊	訂	特
 障	學	特	身	教	特	殊
 礙	生	殊	、□	育	殊	教
 幼	就	教	障	學	教	目
 兒	學	育	礙	生	育	學
 啟	輔	學	學	鑑	學	生
 蒙	導	生	就	定	生	鑑
 教	及	生	學	人	鑑	定
 育，	甄	涯	與	口臼目八	定	標
 計^	選	輔	升	專	工	準一
 圭l旦	保	導	學	業	具	友一
 I	送		輔	研		就一
 I	笛U		導	習		學一

 	度		計晝			輛導準則

廿
行

政
與

法

@
特

行
政

 	曰
 	十
 本	""一
 計	項
 晝	分
 止、Z	支
 分-	計

十
二

大
將

名
稱
及
執
行

列
如

次

我
國

特
殊

教
有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五

檢
討
評
估
現
行
特
殊
教
育
法
規

 扎
增
、
修
訂
特
殊
教
育
法
規



土
下

五

畫
項

目

曰
規
劃
特
殊
教
育
增
班
設
校

執
行

要

增
設
特
殊
學
校

 師
大

師
院

設
置

特
殊

教
育

實
驗

學
校

︵
班

︶

增
設
各
類
特
殊
教
育
班
級

 在
醫

院
內

設
置

特
殊

教
育

申
心

︵
班

︶

委
託
私
立
教
養
機
構
設
置
特
殊
教
育
班

擴
大
辦
理
幼
兒
特
殊
教
育
實
驗

項

凹
加
強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培
訓
及
進
修

 增
設
特
殊
教
育
學
系
︵
組
、
班
︶
及
研
究
所

辦
理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專
業
學
生
研
習
班

設
置
學
士
後
特
殊
教
育
專
業
學
分
班

辦
理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甄
選
優
良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出
國
考
察
研
究

辦
理
特
殊
教
育
生
活
輔
導
員
之
培
訓

辦
理
行
政
人

員
及
教

師
特
殊
教

育
專
業
知

能
研
習



計
項

臼
口

執

 l^行

要
項

鼓
勵
師
範
院
校
各
學
系
學
生
選
修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薦
送
從
事
特
殊
教
育
之
學
術
及
行
政
人
員
赴
國
內
外

進
修

岡
研
訂
發
展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及
教
材

 成
立
各
類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改
進
規
劃
小
組
，
研
、
修

訂
各
類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綱
要
及
教
材
大
綱

 編
印
各
類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
班
︶
教
科
書
、
教
學
指

設補
計助
 、學
改術
進機
教構
 材、
教特
法殊
之教
研育
究學
與校
實八
驗班

匕

進

 ，一

行課
程

補
助
教
師
或
公
私
立
特
殊
教
育
機
構
編
製
教
具

因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教
法
及
設
備

編
印
各
類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個
別
化
教
學
指
導
手
冊

 編
印

各
類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教
學

︵
或

特
殊

班
經

營
︶

 手
冊
、
資
源
教
室
設
置
指
引

設補
備助
器特
材殊
經教
費育學

校

八班

匕

充
實

教
學

設
備

及
維

修

我
國
特
殊
教
有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五



殊
教
有
的
發
展
與
規
畫

五
四

計
圭
旦

項
目

執
行

要
項

 研
訂
各
類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
班
︶
基
本
設
備
標
準

發
展
特
殊
教
育
電
腦
輔
助
教
學

 增
設
視
障
學
生
有
聲
圖
書
館
︵
室
︶
及
點
字
書
籍
出

版
中

心

研
究
改
進
資
優
教
育
教
學
模
式
及
相
關
教
育
措
施

廿
建
立
無
障
礙
校
園
環
境

規
劃
各
級
學
校
建
立
無
障
礙
校
園
環
境
具
體
措
施

辦
理
無
障
礙
校
園
環
境
之
研
習
與
宣
導

力
 強
大
眾
認
識
「
特
殊
教
育
」
之
宣
導

改
善
校
園
建
築
環
境
設
施

改
善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上
下
學
交
通
設
施
及
住
宿
設
施

川
強
化
特
殊
教
育
輔
導
網
功
能

算充實
師

大
師

院
特

殊
教

育
申

 ，L、人

貝編
制

與
經

費
預

建
立
全
國
特
殊
教
育
資
訊
網
路

力
強
各
縣
市
國
民
申
小
學
特
殊
教
育
輔
導
工
作



氏
辦

理
各

類
特

殊
工
作

@
助

出
版

特
殊

c^D	@
 特委	舉
 殊託	辦
 教研	國
 育究	內
 輔機	及
 助構	國
 器及	際
 材民	性
 阻則日卜	特
 企	殊
 業	教
 4口	育
 作	研
 ｜^^卜^^^^^	討
 進	會
 及	
 開	1
 發	
 各	
 類	

 		圳	計
 推			
 展			
 特			
 殊			
 教			畫民
 育			
 竄			
			

 生			
 家			
 長			項
 親			
 職			
 教			
 育			

 			臼口
 T	T	T	函
 辦	編	規	
 理	訂	劃	
 各	親	特	
 項	職	殊	
 親	教	教	
 職	育	育	
 教	研	學	戶行
 育	習	生	
 研	課	家	
 習	程	長	
 活	教	親	
 動	材	職	
 	及	教	
 	參	育	要
 	考	具	
 	資	體	

 	料	措施	項

出
加
強
特
殊
教
育
研
究
評
鑑
及
學
術
交
流

論
文
及
學
術
性
書
刊

凹
推
展
特
殊
體
育
及
殘
障
運
動

成
立
特
殊
體

育
及
殘

障
運
動
推

行
委
口

培
訓
特
殊
體
育
師
資
及
殘
障
運
動
教
練

改
善
無
障
礙
運
動
環
境

辦
各
項
殘
障
運
動
競
賽
活
動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五
五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畫

五
六

計
晝

項
目

行
要

項

舉
辦
特
殊
體
育
及
殘
障
運
動
研
討
會
及
國
際
交
流
活

培
訓
優
秀
之
殘
障
運
動
員
參
與
國
際
競
賽

獎
勵
推
展
特
殊
體
育
及
殘
障
運
動
有
功
人
員

固
提
高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及
教
師
福

禾
 研
訂
實
施
資
優
學
生
研
究
、
才
藝
獎
助
措
施

研
訂
實
施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獎
助
措
施

 擴
大
辦
理
各
類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之
夏
、
冬
令
營

提
高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專
業
津

占

 舉
辦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自
強
活
動
或
夏
、
冬
令
營

舉
辦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獎
勵
措
施

 凹
本
計
畫
與
普
查
、
安
置
工
作
的
銜
接
性

 「
發
展
與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五
年
計
畫
」
對
於
普
查
所
發
現
之
特
殊
兒
童
的
安
置
工
作
，
著
重
在
安
置
場
所
的

擴

 充
、
人
力
資
源
的
運
用
、
以
及
安
置
品
質
的
提
昇
。
安
置
工
作
並
非
一
次
即
完
成
，
而
是
持
續
且
有
階
段
性
的
，
不



 僅
著
眼
於
現
階
段
適
性
的
安
排
，
更
重
視
適
性
安
置
後
的
後
續
輔
導
措
施
。
安
置
的
積
極
目
的
在
提
供
良
好
的
教
學

 品
質
與
完
善
的
各
種
輔
導
，
以
充
實
特
殊
兒
童
的
學
習
經
驗
，
並
充
分
發
展
其
潛
能
。
故
冀
望
能
於
增
班
設
校
之
後

 ，
輔

之
以

加
強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培
育

及
進

修
、

強
化

特
殊

教
育

輔
導

網
功

能
、

研
訂

發
展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及
教

材
、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教
法
及
設
備
、
推
行
特
殊
體
育
及
殘
障
運
動
、
推
展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家
長
親
職
教
育
等
措
施
，
以
提

 高
教
學
服
務
的
品
質
，
俾
強
化
安
置
的
意
義
與
效
能
。
同
時
也
希
望
經
由
健
全
特
殊
教
育
行
政
與
法
規
、
建
立
無
障

 礙
校
園
環
境
、
提
高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及
教
師
福
利
等
措
施
，
以
改
善
教
學
環
境
的
條
件
，
使
安
置
計
畫
更
具
周
延
性

 在
本
計
畫
中
，
安
置
工
作
不
是
一
種
結
果
，
而
是
一
種
歷
程
。
在
運
作
歷
程
中
，
需
要
學
者
專
家
、
行
政
人
員

 、
教
師
、
社
會
資
源
人
士
、
家
長
以
及
學
生
本
身
來
共
同
努
力
，
克
服
各
項
有
形
及
無
形
的
障
礙
，
俾
能
真
正
落
實

 特
殊
兒
童
的
安
置
工
作
，
而
使
教
育
機
會
均
等
的
理
想
得
以
實
現
。
茲
將
有
關
適
性
安
置
特
殊
兒
童
使
其
皆
能
各
得

 其
所

，
進

而
獲

致
充

分
輔

導
服

務
之

安
置

計
晝

示
意

圖
附

列
於

後
；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五
七



適
性
安
置

各
得
其
所

與
改

進
特

五
年

計
畫

中
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畫

計

五
八

研
訂
發
展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及
教
材

加
強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培
育
及
進
修

育謂

班查
級現
數有及磊

人殊
數教

之特推
教估

班人百
數分
所之

級需二
增接

數加受

增具

班體

校規

數剷

 以
三
五
0
萬
國
教
人
口
為
基
準
，

推
計
接
受

特
教
人
數

應
達
七
0
、

0
0
0
人
，

增

 加
的
受
教
人
數
為
三
二
、
三
七
五
人
，
估
計
至
少
需
增
加
一
八
0
0
班

 以
七
十
九
學
年
度
為
準
，
計
有
特
殊
教
育
班
級
一

 三
七
、
六
二
五
人

 六
七
斑

，
接
受
特

教
人
數
計

 班O以
 。斑平
 各。衡
類另發
特在展
殊普各
班通縣
可學市
視校作
實增為
際設設
倩一校
況三之
 調O原
 整O^
 預班，
 定，預
的在計
班教成
級鏤立
數機一

構二
設所
置特
特殊
殊教
教育
育學
斑校
一計
一一

一一

 O四

育輔設措
課導置施
程員學包
 、之士括
辦培後:
理訓特增
 特、殊設
殊鼓教特
教勵育殊
育師專教
教範業育
師院學學
在校分系
職各斑八
 進學、組
 修系辦、
及學理班
出生特口
國選殊及
考修教研
察特育究
研殊生所
 究教活、

強
化
特
殊
教
育

輔
導

網
功

能
民費措
中預施
小算包
 學、括
特建:
殊立充
教全實
育國師
輔特大
導殊師
工教院
作育特

資殊
訊教
網育
路中
"心

加人
強員
各縝
縣制
市與
國經

服提

務高

品教

質學

 改、綱措
 進補、施
教助績包
材機印括
教構各:
法或類研
 之教特、
研師殊修
究編教訂
與製育各
貿教學類
驗材校特

教八殊
具班教
以匕育
及教課
進科程
行書綱
 課、要
程教及
設學教
計指材
 、引大



環改

境善

條教

件學

後
縷

輔

 百	一推
 家	展
 長	特
 親	殊
 職	教
 教	育

 一	學一

運秀運訓措
動之動師施
有運競資包
功動繫及括
大員活教:
員參動練成
 與、、立
國舉改特
際辦善殊
競研無體
賽討障育
 、會礙及
獎及運殘
勵國動障
推際環運
展交境動
 特流、推
殊活舉行
體動辦委
 育、各員
及培項會
 殘訓殘、
障優障培

及發研參措
點展訂考施
字特基手包
書殊本冊括
 籍教設、
出育備特編
版電標殊印
中腦準班教
 心輔、級師
 、助補經個
研教助營別
究學充手化
 改、實冊教
 進增教、學
資設學資指
優有設源導
教雙傭教手
育圖及室冊
 教書維設、
學館修置絹
模~經指印
式室費引教

提
高
特
殊
教
育
學

坐
及
教
師
福
利

建
立
無
障
礙

校
園

環
境

推
行
特
殊
體
育

及
殘
障
運
動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教
法
及
設
備

環改

境善

條教

件學

行健

政全

與特殊

法教
規育

殊措
教施
育包
法括
規:
 、檢
健討
全評
特估
殊現
教行
育特
行殊
政教
體育
系法規

增
修

訂
特

改認施措
 善識、施
身口辦包
心特理括
障殊無:
礙教障規
學育礙劉
生匕校各
上之園級
下宣環學
學導境校
 交、之建
通改研立
設善習無
施校與障
及園宣礙
住建導校
 宿築、園
設環加環
施境強境

設對具
施大體
 、眾措

 強、獎措
活提助施
動高措包
或特施括
 夏殊、
 、教擴研
冬育大訂
令教辦贊
營師理施
 、專各身
辦業類心
理津特障
特貼殊礙
 殊、教及
教舉育資
育辦學優
教特生學
師殊之生
獎教夏研
 勵育、究
 措教冬、
施師令才

自營藝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五
九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畫
 
 
 
 
 
 
 
 
 
 
 
 
 
 
 
 
 
 
 
 
 
 
 
六
0

 六
、

總
體

性
主

允
$買

健
三

土
有

關
特

殊
教

去
弓

運
作

的
十

支
網
路
系

統

 就
現
代
社
會
分
工
日
趨
細
密
而
言
，
幾
乎
每
一
項
施
政
都
要
牽
涉
到
其
他
有
關
行
政
單
位
，
以
及
社
會
各
有
關

 團
體
、
機
構
，
乃
至
家
庭
或
個
人
，
因
此
，
主
持
其
事
者
固
宜
職
有
專
司
，
以
專
責
成
，
但
任
何
一
件
工
作
，
從
規

 劃
、
決
策
，
到
實
際
運
作
、
推
行
，
都
必
須
博
採
周
諮
，
廣
泛
尋
求
協
調
合
作
，
多
方
爭
取
助
力
，
始
能
順
利
成
功

 。
特
殊
教
育
工
作
的
推
行
自
亦
不
能
例
外
，
無
論
是
研
究
發
展
方
面
、
政
策
諮
詢
方
面
、
師
資
供
應
方
面
、
資
訊
供

 應
方
面
、
行
政
督
導
方
面
、
安
置
輔
導
方
面
、
教
學
指
導
方
面
、
體
育
運
動
推
展
方
面
，
以
及
醫
療
復
健
和
殘
障
福

 利
的
協
調
配
合
方
面
，
都
須
有
合
作
聯
繫
的
網
路
系
統
以
供
運
作
，
而
各
網
路
系
統
運
作
之
暢
通
與
否
，
實
足
以
決

 定
特
殊
教
育
工
作
實
際
運
作
的
成
敗
。
筆
者
不
揣
謗
陋
，
經
擬
議
出
有
關
特
殊
教
育
運
作
之
十
支
網
路
系
統
。
此
處

 限
於
篇
幅
，
僅
能
就
特
殊
教
育
總
體
網
路
系
統
略
加
介
紹
，
並
擇
十
支
網
路
系
統
之
一
的
安
置
輔
導
網
路
系
統
為
例

 ，
簡

要
說
明
於
后
，
以
資
參
照
。

廿
特
殊
教
育
總
體
運
作
網
路
系
統

 1
—
^
本
系
統
之
功
能
特
性

 特
殊
教
育
的
需
求
及
資
源
，
在
輸
入
之
後
，
藉
十
支
網
路
系
統
之
交
互
運
作
與
執
行
，
使
前
二
者
能
在
輸
出
時

 得
到
充
分
的
滿
足
及
有
效
的
運
用
。
同
時
經
過
回
饋
之
不
斷
修
正
，
以
適
應
外
界
環
境
，
使
特
殊
教
育
能
落
實
推
動

 並
前

瞻
未

來
，

持
續

地
進

行
發

展
性

規
劃

。

兀
本
系
統
之
構
成
及
其
運
作
關
係



本
系
統
的
構
成
包
括
下
列
各
部
分

山
特
殊
教
育
之
輸
入
項

0
特
殊
教
育
之
需
求

 Q
特

殊
教

育
之

資
源

 叨
特

殊
教

育
運

作
系

統
︵

共
包

括
十

支
網

路
系

統
︶

0
特
殊
教
育
研
究
發
展
網
路
系
統

 Q
特

殊
教

育
政

策
諮

詢
網

路
系

統

 Q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供
應
網
路
系
統

 Q
特

殊
教

育
資

訊
供

應
網

路
系

統

 Q
特

殊
教

育
行

政
督

導
網

路
系

統

 Q
特
殊
教
育
安
置
輔
導
綱
路
系
統

0
特

殊
教

育
教

學
指

導
網

路
系

統

 e
特

殊
體

育
運

動
推

展
網

絡
系

統

6
醫
療
復
健
協
調
配
合
網
路
系
統

0
殘

障
福

利
協

調
配

合
網

路
系

統

刨
特
殊
教
育
之
輸
出
項

0
特

殊
教

育
需

求
之

充
分

滿
足

我
國
特
殊
教
有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回

 棉
涕

熔
酬

N

洗
特
殊
教
育
總

作
網
路
系
統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畫

訴
涕
拌
瑚
軍
抖
緒
涼

誦
寐

泌
韶

 □
茹

涕
畔

酬
辯

沸
哉

卦

誨
瑪

洪
斡

 □
福
涕
挫
珊
截
嫻
涯
辯

證
羈

米
斡

蒲益涕
拌

洲

付淵

一

蓓
盃
沙
斡

 ，
一
八

@1

匡
相

洋
姑

洲
瑚

型
涌

轎

證
寐

掛
津

回
莽

溥
胖

瑚
苛

瀋
頤

拙
 
 
三

菲
漆

譁
瑚

臣
暈

訴
浦

證
羈
米
韶
 
 
 
 
 
 
 
諾
螞
洲

茁

茹
漆

港
剛

洲
洗

卜
抖

岑
盞

汀

三
胡

弊
拌

酬
湘

坤
韶

瞄
  芭

磅
遨

前
商

薛
勸
盟
呻

議
釀
荊
斡
 
 
 
 
 
 
 
誇
寓
泌
茁

迂
福

梁
胖

瑚
娃

榴
茄

櫥
 
 
三

鴻
再

副
起

茁
鞏

冉
吵

證
羈
湖
斡
 
 
 
 
 
 
 
盞
竭
渦
斡

構
辯

胖
洲

熾
蒲

 N
針

溶
罔

茁



0
特

殊
教

育
資

源
之

有
效

運
用

仞
回

饋
線

0
輸

出
結

果
回

饋
至

輸
入

項

 Q
輸

出
結

果
回

饋
至

運
作

系
統

 以
上
各
部
分
的
運
作
關
係
，
乃
將
特
殊
教
育
之
需
求
及
資
源
輸
入
，
經
過
上
述
十
支
網
路
系
統
的
一
系
列
交
互

 運
作
後
，
期
使
特
殊
教
育
的
需
求
能
獲
得
滿
足
，
而
特
殊
教
育
的
資
源
能
得
到
有
效
的
運
用
。
在
此
十
支
網
路
系
統

 申
，
0
、
6
項
屬
於
特
殊
教
育
領
域
內
的
上
游
運
作
系
統
；
Q
、
Q
項
為
特
殊
教
育
領
域
內
的
中
游
運
作
系
統
i
b
?

 、
Q
、
0
項
為
特
殊
教
育
領
域
內
的
下
游
運
作
系
統
^
第
Q
項
為
教
育
領
域
內
之
其
他
運
作
系
統
i
^
^
、

0
項
則
為

 涉
及
教
育
領
域
外
的
配
合
運
作
系
統
。
而
在
特
殊
教
育
之
需
求
充
分
獲
致
滿
足
，
資
源
亦
得
到
有
效
運
用
之
後
，
則

 可
以

對
輸

入
項

及
運

作
系

統
作

出
回

饋
。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性
囂

 月Z希^口
另緊辨別

上
游

砂中

游

人少

下
游

將
特
殊
教
育
運
作
之
十
支
網
路

合
表

示
如

左

網
路

系
統

主

體
均

在
特

殊

教
育
領
域
內

0
特
殊
教
育
研

究
發

展
網

路

系
統

 Q
特
殊
教
育
政

策
發

展
網

路

系
統

 Q
特
殊
教
育
師

資
供

應
網

路

系
統

 Q
特
殊
教
育
資

系
統

 Q
特
殊

教
育
行

政
督
導
網
路

系
統

 Q
特

殊
教

育
安

置
輔
導
網
路

系
統

0
特

殊
教

育
教

學
指
導
網
路

系
統

網
路

系
統

主

體
涉
及
特
殊

教
育

領
域

以

外
之

其
他

有

關
教

育
系

統

 Q
特

殊
體

育
運

動
推

展
網

路
系

統

網
路

系
統

主

體
涉
及
教
育

領
域

以
外

之

其
他
各
系
統

 Q
醫

療
復

健
協

調
配

合
網

路
系

統

0
殘

障
福

利
協

調
配

合
網

路
系

統



匕
本

系
統

的
規

劃
情

況
說

明

 山
從
制
度
之
「
結
構
｜
功
能
」
方
面
來
說
；
藉
著
充
實
健
全
有
關
特
殊
教
育
的
十
支
網
路
系
統
，
以
彌

補
原

 先
各

項
失

落
的

環
節

，
俾

便
未

來
特

殊
教

育
工

作
的

推
展

能
更

順
利

、
更

有
效

率
。

 叨
從
系
統
方
面
來
說
；
本
系
統
採
開
放
方
式
來
持
續
吸
收
外
界
資
源
，
以
達
成
不
斷
充
實
自
我
、
實
現

目
標

 並
適
應
外
在
環
境
的
功
能
。

 □
特

殊
教

育
安

置
輔

導
網

路
系

統

^
^
4
本

系
統

之
功

能
特

性

 本
系
統
屬
於
特
殊
教
育
領
域
內
下
游
部
分
的
第
二
階
層
｜
亦
即
與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直
接
接
觸
的
第
一
線
。
安
置

 輔
導
工
作
的
落
實
可
使
每
一
位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皆
能
在
適
當
的
學
習
場
所
接
受
教
育
，
並
作
為
教
學
指
導
網
路
系
統

 的
依
憑
。

入
本

系
統

之
構

成
及

其
運

作
關

係

 此
網

路
系

統
的

構
成

包
括

下
列

各
機

關
組

織
；

山
教

育
主

管
單

位

0
教

育
部

特
殊

教
育

司

 Q
台
灣
省
政
府
教
育
廳
及
台
北
、
高
雄
兩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0
各

縣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叨
配

合
輔

導
之

學
校

方
面

；
十

二
所

師
範

校
院

之
特

殊
教

育
中

心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
亢
五



台滔省中部各縣市

特殊教育學生鍍定

及就學輔導委員會

灣省中部各縣市
政府教育局

教育部

"特殊教育司

台滔省南部縣市各

鄉鎮強迫入學委員

會
台灣省南部各縣市
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及台滔省南部各

縣市特殊教育學生籃定

及就學輔導委員會

高雄市強迫
入學委員會

中
心

 、心

沈
打

救
付

台灣省政府

教育頗

 山半巾	坎出申	叫甲
 旺坑心	兄吭心	立腕
 十^牛^	片^牛抨	^亡牛y
 哨殊	束妹	束殊
 帥放	師牧	帥牧
 純行	範打	純付

向
雄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在
家

自
行

教
育

就特

盜殊
機
櫚教
附育
設斑

般
學

校
混

台
就

講

般
學

校
資
源
珀

特
殊
教
育
班

一
般

學
校
自
足

式

國
中

輔
導

一
國

小
輔

導

中
心

特
殊

教
育

師
範

大
學

國
^
些

局
雄

在
家

自
行

教
育

就特

筏殊
機教構

附育
設班

般
學

校
混

合
就

誦
一

般
學
校

賀
源
班

一特
般
學妹
校教自

足育
式斑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一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畫

特
殊
教
育
安
置
輔
導
網
路
系
統



台北市強迫
入學委員會

高雄市及台滔省北部各

縣市特殊教育學生鮭定

及就學輔溥委員會

台滔省北部各縣市
政府教育局

 弋^^片^^^^	山半巾	戊但巾	山抖巾
 北洗心	仇洗心	立院，亡，	:．^.冉毛．乙．
 「打扒7	台柑	新押	花拈
 立咪	北抹	竹探	瑚殊
 師教	帥軟	肺軟	帥教

 征汀	使f^	筏汀	純汀

台灣省中北部縣市

各拇銳強迫入學委

員會

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國
中

輔
溥

一
國

小
輔

溥

中
心

特
殊

教
育

師
範

大
學

國
立

台
灣

在
家

自
行

教
育

就特

養殊
倣
槌教
附育
設班

艘
學

核
混

合
就

璽

般
學
校

資
源
班

團
"

國
立

彰
化

國
中

輔
導

什
杭

拍
妍

拙
付

叫
立

^
^
巾

恤
筋

國
小

輔
導

*
為
新
增
單
位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六
七



tc^f
 f
夕

倒
政
府
執
行
單
位

 0
台
北
、
高
雄
兩
市
暨
台
灣
省
二
十
一
縣
市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委
員
會

 Q
台
北
、
高
雄
暨
台
灣
省
二
十
一
縣
市
各
鄉
鎮
強
迫
入
學

委
員
會

叫
學

校
執

行
單

位

0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Q
一
般
學
校
自
足
式
特
殊
教
育
班

0
一

般
學

校
資

源
班

 Q
混

合
就

讀
之

一
般

學
校

 Q
教
養
機
構
附
設
特
殊
教
育
班

 Q
在
家
自
行
教
育

 在
機
構
組
織
間
的
相
互
運
作
關
係
方
面
，
整
個
網
路
系
統
一
方
面
由
教
育
部
特
殊
教
育
司
負
責
整
體
規
劃
事
宜

 ，
一
方
面
由
省
︵
市
︶
政
府
教
育
廳
︵
局
︶
及
縣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分
層
負
責
各
縣
市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安
置
、
輔

 導
工
作
的
督
導
事
宜
。
至
於
各
縣
市
的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之
鑑
定
安
置
、
輔
導
工
作
，
則
以
各
該
縣
市
之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委
員
會
為
主
負
責
規
劃
、
推
動
執
行
；
而
由
縣
市
各
鄉
鎮
強
迫
入
學
委
員
會
協
助
其
工
作
的
順

 利
進

行
，

以
確

保
每

位
特

殊
兒

童
皆

能
進

入
適

當
的

機
構

就
學

。

乙
本

系
統

中
新

增
單

位
之

規
劃

說
明

 本
系
統
中
新
增
之
單
位
為
教
育
部
之
特
殊
教
育
司
，
在
未
來
修
訂
的
教
育
部
組
織
法
中
，
它
將
成
為
推
展
特
殊



 教
育
業
務
的
專
賣
單
位
。

 七
、

結
 
語

 首
先
，
就
教
育
部
四
年
來
在
推
展
特
殊
教
育
工
作
上
之
作
為
與
成
果
來
試
加
評
估
，
左
列
三
項
確
有
足
堪
特
別

 稱
道
之
處
；

 廿
特
殊
教
育
委
員
會
以
一
過
渡
性
的
任
務
編
組
，
竟
能
相
當
程
度
地
達
成
一
般
正
式
組
織
所
有
之
統
簿
規
劃
與
業
務

 推
動
的
功
能
。

 □
能
採
取
「
行
動
研
究
」
途
徑
，
並
以
「
發
展
性
規
劃
」
觀
點
進
行
有
系
統
、
有
步
驟
的
研
究
與
規
劃
措
施
。

 曰
係
屬
我
國
政
府
機
關
首
次
在
申
長
程
規
劃
作
業
上
具
體
採
用
「
綜
合
掃
瞄
模
式
」
，
並
獲
致
成
功
的
表
現
。

 其
次
，
就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未
來
之
發
展
試
作
瞻
望
，
目
前
國
內
經
濟
建
設
穩
定
成
長
，
將
有
充
分
的
教
育
資
源

 可
以
投
入
特
殊
教
育
事
業
；
在
政
治
上
邁
向
高
度
民
主
化
，
亦
必
更
重
視
教
育
機
會
均
等
及
弱
勢
團
體
的
權
益
，
故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在
經
濟
開
發
及
政
治
民
主
化
的
基
礎
上
，
將
可
更
蓬
勃
的
發
展
。
另
一
方
面
，
由
於
科
學
技
術
的
進

 步
及
科
際
整
合
的
趨
勢
，
藉
助
於
復
健
及
精
神
醫
學
、
現
代
心
理
學
、
電
腦
科
技
及
各
種
專
門
性
的
訓
練
輔
導
技
術

 ，
也
是
促
使
特
殊
教
育
積
極
成
長
的
有
利
條
件
。

 因
此
，
可
以
預
期
將
來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開
展
，
幅
度
必
將
日
益
寬
廣
，
進
步
必
將
日
益
快
速
，
而
工
作
亦
必

 將
日
益
繁
重
，
更
需
要
長
期
性
的
計
畫
及
專
賣
的
行
政
部
門
。
吾
人
至
盼
前
述
「
國
民
教
育
及
學
前
階
段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鑑
定
、
安
置
、
輔
導
工
作
計
畫
」
暨
「
發
展
與
改
進
特
殊
教
育
五
年
計
畫
」
能
如
預
期
地
次
第
展
開
，
順
利
推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劃

 
 
 
 
 
 
 
 
 
 
 
 
 
 
 
 
 
 
 
 
、

六
九



特
殊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規
畫
 
 
 
 
 
 
 
 
 
 
 
 
 
 
 
 
 
 
 
 
 
 
 
七
0

 行
並
克
竟
全
功
。
而
有
關
特
殊
教
育
運
作
之
十
支
網
路
系
統
亦
能
逐
步
充
實
、
日
趨
健
全
，
終
能
展
現
高
效
率
之
運

 作
，
成
為
執
行
特
殊
教
育
發
展
計
畫
之
中
堅
主
力
；
至
於
特
殊
教
育
司
及
教
育
企
劃
司
亦
盼
能
儘
速
透
過
修
訂
教
育

 部
組
織
法
及
早
設
立
，
俾
利
統
籌
全
局
、
主
導
從
事
各
項
發
展
性
規
劃
措
施
，
以
力
謀
特
殊
教
育
之
蒸
蒸
日
上
，
是

所
企
禱
^


